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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公 開 說 明 書 
一、基金名稱：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CAPITAL INDIA-U.S. MULTI-ASSET FUND) 

二、基金種類：多重資產型 

三、基本投資方針：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內容 

（請詳本公開說明書第 3～11 頁）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基金投資地區：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券 

六、本基金計價幣別：新臺幣及美元 

七、本次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整。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益權單位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九、保證機構名稱：本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需保證機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惟不表示本基

金絕無風險。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

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基金並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

障，基金投資可能發生部分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投資人須自負盈虧。 

 

本基金適合可接受一定投資風險並參與長期資本成長之非保守型投資人。由於本基金得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投資人投資本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

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

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

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本基金最高得投資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五（15%）於

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

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 

本基金得投資轉換公司債，由於該債券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性質，因此除利率風險、流動性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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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及信用風險外，還可能因投資標的之股票價格波動造成該轉換公司債價格波動，且投資非

投資等級或未受信用評等之轉換公司債，所承受之信用風險高於一般債券。 

本基金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部份可能涉有重複收取經理費。 

本基金得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且

投資於 CoCo Bond 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10%），投資於 TLAC Bond 上限為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是類債券發行機構若出現重大營運或破產危機時，得

以契約形式或透過法定機制將債券減記面額或轉換股權，故可能導致部分或全部債權減記、利

息取消、債權轉換股權、修改債券條件如到期日、票息、付息日、或暫停配息等變動情形，因

此除了流動性風險及變現性風險外，還可能有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本金減計風險、轉換風險

及未知風險等相關風險，詳細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第 36～37 頁。 

由於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係以新臺幣與美元計價，因此當各投資國之貨幣對美元之匯率、或美

元對新臺幣，將會影響本基金以新臺幣計價或美元計價之淨資產價值。本基金雖然可從事換匯

、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間匯率避險之操作，以降低外

匯的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另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

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本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28～31 頁及第 34～40 頁

。本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包括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

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等。 

本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匯率變動、各國貨幣匯率之升或貶而將影響本基金的淨值及利息，債

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量

買回時，發生延遲給付買回價款之可能；而基金資產中之債券皆隱含其發行者無法償付本息之

違約風險，本基金所投資標的發生上開風險時，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產生波動。 

本基金配息將優先參考基金投資組合或指數之平均票面利率、收益率（Yield-to-Maturity）或

股息率為目標，盡可能貼近合理之息率範圍，但若發生非經理公司可控之因素，如配息前基金

出現大額買回，導致受益權單位數大幅變動，則經理公司將配合調整基金收益分配之配發率（

實際分配之收益/經會計師查核後之可分配收益），以期達到合理貼近前述息率範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或美元參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委由集中保管事業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投資遞延手續費 NA 類型及 NB 類型者，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買回時支付，且該費用將依持有

期間而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費用，請詳見本

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46～47 頁，「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單元。 

 

為避免因受益人短線交易頻繁，造成本基金管理及交易成本增加，進而損及長期持有本基金之

受益人的權益或稀釋本基金之獲利，故，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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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

資金額減損，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量。本基金配息組成項目，可於經理公司網站查詢。 

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採月配息機制，基金配息不代表基金實際報酬，且過去配息

不代表未來配息；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

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包括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之網址及公司揭露公開說明書相關

資料之網址。 

1.「群益投信理財網」（www.capitalfund.com.tw） 

2.「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 

 

經理公司對受益人「通知」方式重要訊息： 

1.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為之；

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2.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3.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方式向受益人通知者，受益人之地址

、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

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原所載之

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依法送達。 
 

 

 

刊印日期：民國一一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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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之經理公司 

名     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總公司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69 號 15 樓 電話：(02)2706-7688 

高雄分公司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 號 19 樓之 1 電話：(07)335-1678 

臺中分公司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 號 14 樓之 8 電話：(04)2301-2345 

網     址：www.capitalfund.com.tw 

發  言  人：林慧玟 執行副總 電話：(02)2706-7688 

電子郵件信箱 ：spokesman@mail.citfund.com.tw 

‧本基金之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電話：(02)2771-6699  

網址：https://www.fubon.com/banking/Personal/index.htm  

‧本基金之受託管理機構：無 

‧本基金之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無 

‧本基金之國外受託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HSBC Institutional Trust Services (Asia) Limited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 號滙豐總行大廈 30 樓 
Level 30, HSBC Main Building, 1 Queen's Road, Hong Kong 

電話：852-2841-1713 

網址：www.hsbcnet.com 

‧本基金之保證機構：無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無 

‧本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莊碧玉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電話：(02)2725-9988 

網      址：www.deloitte.com   

‧經理公司或本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無 

‧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陳列處所：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 

索取方式：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前往陳列處所索取、或電洽經理公司索取、或逕由經理公

司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下載 

分送方式：向經理公司索取者，經理公司將以郵寄或電子郵件傳輸方式分送投資人 

 
 

封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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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爭議處理及申訴管道 

基金交易所生紛爭，受益人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三十日內未獲回覆或受益人不滿意處理結果

得於六十日內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提出申

訴。 

經理公司客服專線：(02)2706-9777、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電話：0800-789-885，網址

（http://www.foi.org.tw/）、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電話:(02)2581-7288。 

 

http://www.fo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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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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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

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各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

額為：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2.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基準受益權單位、受益權單位總數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1.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

，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為新臺幣，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 

2.本基金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受益權

單位（包括 A 類型、NA 類型（累積型）及 B 類型、NB 類型（月配型）新臺幣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合計）；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

益權單位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包括 A 類型、NA 類型（累積型）及 B 類型、NB 類

型（月配型）美元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合計）。 

3.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

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募集期間最末日當日依信託

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

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受益權單位面額分別為新臺幣壹拾元及美元壹拾元。 

(四)得否追加發行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

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

達百分之八十（80％）以上；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

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80％）以

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五)成立條件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依本基金之信託契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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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經理公司）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報備，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備查之日起正式

成立。本基金之成立日為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六)預定發行日期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

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

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終止時

，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1.本基金所投資之國內部分： 

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承銷股票、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

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受益憑證（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存託憑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

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

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2.本基金所投資之外國部分： 

(1)於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所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

、存託憑證（含 NVDR）、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證券（REITs）及以封閉式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

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為限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

單位。 

(2)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受益

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3)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

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

）、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 

(4)本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可投資之國家或地區包含：阿布達比、阿根廷、澳

洲、奧地利、亞塞拜然、巴林、孟加拉、巴貝多、比利時、百慕達、巴西、英屬維

京群島、保加利亞、加拿大、開曼群島、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克

羅埃西亞、塞浦路斯、捷克、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杜拜、厄瓜多、埃及、薩爾

瓦多、芬蘭、法國、喬治亞、德國、迦納、希臘、瓜地馬拉、香港、匈牙利、冰島

、印度、印尼、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牙買加、日本、澤西島、約旦、哈薩克

、科威特、盧森堡、澳門、馬來西亞、模里西斯、墨西哥、摩納哥、蒙古、摩洛哥

、荷蘭、紐西蘭、挪威、阿曼、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波蘭、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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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卡達、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南非、南韓、西班牙、斯里

蘭卡、瑞典、瑞士、坦尚尼亞、泰國、千里達、土耳其、烏克蘭、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英國、美國、烏拉圭、尚比亞等共 88 個國家或地區。 

(5)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3.經理公司得於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下，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下列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 

(1)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以交易人身分交易

衍生自有價證券、股價指數、利率、債券指數、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期貨、

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均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2)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運用信用違約交

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

且與經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對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

利害關係人外，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之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①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 級（含）以上者或； 

②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 級（含）以上者或； 

③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F3 級（含）以上者或； 

④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 級（含）以上者或； 

⑤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上者。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

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前述(八)所列國內及外國之有

價證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投資基本方針 

(1)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 

①投資於國內及外國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含 NVDR））、債券（含其他固

定收益證券）、基金受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REITs）及經金管

會核准得投資項目等資產種類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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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60%）（含），且投資前開任一資產價值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70%）（含）；且投資於外國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60%）（含）。 

②投資於印度、美國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60%）（含）；前述所稱「印度、美國之有價證券」，包括： 

於印度或美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或於印度或美國註冊之企業所發行而於外國

證券交易市場或於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

憑證（含 NVDR）、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

（REITs）及以封閉式基金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為限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

資單位；或 

由印度或美國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或由美國以外之國家或機構

所保證或發行而於印度或美國掛牌或交易之債券；或 

依據彭博資訊（Bloomberg）系統顯示，該有價證券所承擔之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印度或美國；或該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之主要投資國家為印度或美國者。 

③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二年後，最近二年投資於股票總金額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平均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50%）（含）。 

④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等級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三十（30%）（含）。 

⑤本基金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惟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30%）（含）。本基金所持有之其他投資等級債券，日

後若因信用評等機構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致符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定義時，經理公司

應於檢視後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之比例限制。 

(2)所謂「非投資等級債券」係指信用評等未達下列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

債券： 

①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②前述①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

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

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前述所稱之「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為：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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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A.M. Best Company, 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③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該受益

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上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等級或規定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3)本基金投資之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

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4)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

不受前述(1)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或： 

①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發生重大政治性、經濟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

怖攻擊、天災等）、國內外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法令政策

變更（如實施外匯管制、縮小單日跌停幅度等）、不可抗力之情事，致影響該國

或區域經濟發展及金融市場安定之虞者。 

②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資金。 

③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單日變動三十個基點（Basis Point）（含）以上或連

續三個交易日累計變動五十個基點（含）以上。 

④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貨幣單日兌美元或美元兌新臺幣匯率漲跌幅達百分之五（5%）或連續三

個交易日匯率累計漲跌幅達百分之八（8%）（含）以上者。 

⑤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最近六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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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10%）（含）以上。 

⑥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

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20%）（含）以上。 

(5)俟前述(4)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述(1)

之比例限制。 

2.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管機構）、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

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

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

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3.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

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4.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證券經紀商。 

5.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6.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TLAC Bond），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定： 

經S&P Global Ratings評定，發行評等達BB級（含）以上或； 

經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發行評等達Ba2級（含）以上者或； 

經Fitch Ratings Ltd.評定，發行評等達BB級（含）以上者或；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發行評等達twBB級（含）以上者或； 

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發行評等達BB（twn）

級（含）以上者。 

7.經理公司得於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下，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下列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 

(1)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以交易人身分交易

衍生自有價證券、股價指數、利率、債券指數、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期貨、

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均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2)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運用信用違約交

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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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經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對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

利害關係人外，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之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①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 級（含）以上者或； 

②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 級（含）以上者或； 

③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F3 級（含）以上者或； 

④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 級（含）以上者或； 

⑤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上者。 

8.本基金為避免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幣值波動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對於各種不同幣別

間之匯率避險方式如下： 

(1)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

幣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

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

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2)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

籃子（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9.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之介紹：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即僅得為受信用保護的買方，

利用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redit Default Swap Index，以下簡稱 CDS Index，如 CDX Inde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Index 系列指數等交易）買入信用保護，且其相對應有價證券之範

圍係以同屬投資等級或非投資等級為依據，說明如下： 

(1)CDS Index 是根據一籃子單一契約 CDS 的投資組合，以算術平均加權方式（Equal 

Weight）編製成指數，並於每半年重新檢視採樣公司並推出新的指數序列（Series）。

於其它指數不同的是，CDS Index 有固定的組合和期限。當新的指數序列推出後，

以往的指數序列會繼續在市場上流通，直到期限滿為止。若其中有一家公司發生信

用違約事件時，違約保護的賣方須按比例支付契約金額。 

(2)目前指數分二大系列：CDX index 及 iTraxx Index。CDX 系列指數主要以北美及新

興市場為主，旗下又可分為投資等級、非投資等級及新興市場等三個子類別。iTraxx 

系列指數則涵蓋歐洲及亞洲的信用違約交換指數。 

表一：CDX 與 iTraxx 之比較 

 CDX iTraxx 

Region North America & Emerging Markets Europe &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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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X iTraxx 

Credit 

Event 
Bankruptcy, Failure to Pay 

Bankruptcy, Failure to Pay, Modified 

Restructuring 

Currency USD, EUR 

Europe – EUR 

Japan – JPY 

Asia ex-Japan – USD 

Australia – USD 

Reference 

Entities 

Dealer Poll – Dealers select reference 

entities to be added and removed 

(ratings, liquidity, corporate actions) 

Liquidity – A liquidity poll decides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Business 

Days 

USD – New York and London  

EUR – London and TARGET 

Settlement Day 

London and Target Settlement Day 

表二：CDX Index 系列 

 指數名 檔數 1
 展期日 年期 標的物 2

 子指數 

LCDX LCDX 100 
4/3,  

10/3 
3.5 

North America First 

Lien Senior Secured 

Loan 

 

CDX 

IG 125 
3/20,  

9/20 

1,2,3, 

5,7,10 
Investment Grade 

HV01- 30 names in 

IG with High 

Volatility Sectors  

HY 100 
3/27, 

9/27 
5 High Yield HY, B, HY, BB, HB 

XO 35 
3/20, 

9/20 

3,5, 

7,10 

Cross-Over(7B or 

6B)
3
 

 

EM 
14(can 

vary) 

3/20, 

9/20 
5 

Emerging Markets 

(Sovereign) 
 

EM 

Div 
40 

3/20, 

9/20 
5 

Emerging Markets 

Diversified 

(Sovereign and 

Corporate) 

 

MCDX MCDX 
50 

credits 

4/3, 

10/3 
3,5,10 

U.S. Municipal 

Bonds 
 

註 1.所有指數權重為簡單算術平均數。 

註 2.實際到期日為整數年期後的 3 個月（與付息日及 IMM 展期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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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7B - 信用等級為標準普爾、穆迪及惠譽三家之ㄧ授予 BBB/Baa 等級，其他二家授予

BB/Ba 等級。6B - 信用等級為標準普爾、穆迪及惠譽授予 BB/Ba 等級。 

表三：iTraxx Index 系列 

 指數名 檔數 1
 展期日 年期 2

 標的物 

iTraxx Europe 

Europe 125 3/20, 9/20 3,5,7,10 
Top 125 single name CDS 

contract by volume 

Non 

Financials 
100 3/20, 9/20 5,10  

Senior 

Financials 
25 3/20, 9/20 5,10  

Sub 

Financials 
25 3/20, 9/20 5,10  

Crossover 45 3/20, 9/20 3,5,7,10 
Sub-investment grade 

reference entities 

High 

Volatility 
30 3/20, 9/20 3,5,7,10  

ITraxx Asia 

Japan 50 3/20, 9/20 5  

Asia 

ex-Japan 

IG 

50 3/20, 9/20 5  

Australia 25 3/20, 9/20 5  

Asia 

ex-Japan 

HY 

20 3/20, 9/20 5  

LevX 

Senior 
50 3/20, 9/20 5 

Europe an First Lien 

Syndicated Loans 

註 1.所有指數權種為簡單算術平均數。 

註 2.實際到期日為整數年期後的 3 個月(與付息日及 IMM 展期日一致)。 

(3)本公司可根據基金所需利用信用違約交換指數來減少針對於某個特定的市場曝險

部位，可用來保護或避免因信用品質變化的風險。 

(4)釋例說明如下： 

①假設 3 月 20 日一檔面額 100 元，固定配息 60 基點的 CDS Index 發行。到了 5 月

10 日，風險息差為 80 基點，指數面額為 97.50，有一投資者 A 為避險需求，決定

於當天進行金額一千萬元的避險操作，則投資者 A 在避險操作當時的資金流向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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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A(避險者)必須要先支付預先支付款以反映風險息差的變動，該筆支付

金額為10,000,000×(100-97.50)/100=250,000元 

同時投資者A將收到應計至交易日孳息 

51/360×10,000,000×0.60%=8,500元 

故在交易日(5月10日)當天，投資者A將總共支付241,500元。 

②假設到了 8 月 30 日，投資者 A 決定結束此避險部位，而當時風險息差上升至 95

個基點，且指數面額下降至 96.67，則當日的現金流向如下： 

由於指數面額下降所反映的資金流入金額 

10,000,000×(100-96.67)/100=333,000元 

且投資者A 需支付累積至當日的應計利息部分金額 

0.60%×10,000,000×(112/360)=18,666.7元。 

故總收入金額為333,000-18666.7=314,333.3元 

(5)控管措施： 

①交易方式：僅得為受信用保護的買方，當持有之信用資產比例較高時，隨時評估

市場情形，利用 CDS Index 買入信用保護。 

②交易風險： 

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CDS Index採用由結算所提供交易結算之服務。相較於個別

雙邊議價交易，由結算所結算交割之CDS Index，能提供較完善且一致之結算交

割與保證金管理之規範，因此透過簽訂結算合約（Clearing Agreement），進行於

結算所結算交割之CDS 指數交易，將可大幅降低管理交易對手違約風險方面的

複雜度。 

參照美國自2013年以來幾乎所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均已透過結算所（如

LCH, CME, ICE 三大結算所等）結算交割，該種交易模式亦被公認為最佳交易模

式。 

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其合約損益與保證金均透過結

算所結算與執行。因此，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無論

交易對手為何，基金所主要面臨之交割風險均為該結算所。 

惟本基金並非結算所之會員，因此必須透過具備結算所會員資格之結算經紀商，

與之簽訂結算合約，由其代表本基金於結算所進行結算，因此該結算經紀商之信

用風險，亦為本基金透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時，將

面臨主要交割風險來源之一。 

由於結算所有其完整之保證金計算與追繳等相關之管理機制，其對所屬之結算所

會員之管理與會員違約保證金之提撥等亦有系統地執行，另外，若評估結算經紀

商之信用有惡化之疑慮，亦可將結算所內之交易結算權利義務轉換至其旗下之其

他結算所會員，而不必結清已進行中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相形之下，透

過結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之交易透明度與安全性，均遠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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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透過ISDA而以雙邊交易合約方式之交易模式。因此若本基金優先採用透過結

算所結算交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換合約，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對於交易之本身

的影響性將可大幅降低。 

(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1.投資策略 

(1)資產配置策略 

本基金投資聚焦於印度與美國市場，資產配置主要以股票、債券、基金受益憑證

（含 ETF）建構投資組合，並依照當前政經環境與市場風險調整各資產間相對最

適配置權重，在控制波動下為投資人創造長期回報。 

(2)各類型資產配置策略 

①股票配置策略：配置比重為 10%~70%，主要投資於印度市場，參與印度市場具成

長潛力的產業及公司長期增長。經理公司係以中、長投資期為考量原則，採取「

由下而上」方法，透過深入研究投資標的商業模型、上下游供應鏈、定價能力、

產業趨勢、財務報表等基本面資訊，篩選出具優質成長性、相對投資價值之各產

業股票，進行投資配置，以追求長期資本增值。 

②債券配置策略：配置比重為 5%~60%，主要投資美國市場，佈局多元信用標的。

經理公司以「由上而下」方法，經由總體經濟與利率政策分析，決定各類債券子

資產配置比重；個別債券挑選則著重「由下而上」信用基本面分析，專注發行公

司財務報表、管理階層、產業趨勢，營運表現，並考量標的相對價值進行投資配

置。 

③REITs 配置策略：配置比重為 0%~30%，著重中、長投資期契機，於具有長期潛

力之次產業 REITs 中尋求佈局機會。經理公司藉由分析經濟與產業趨勢，評估個

別標的治理品質與財務品質，並根據租金與所持有資產的成長性與價值面分析進

行投資配置。 

④基金受益憑證配置策略：運用區間為 10%~70%，主要用來進行戰術性配置，便於

快速調整市場間與資產間之配置，以及協助多元債券子資產的佈局，以達到投資

分散性。經理公司將綜合考量資產規模、費用率、流動性、績效與波動特徵，篩

選優質標的配合股票、債券進行部位配置。 

(3)建構投資組合：經理公司將主要配置基金資產於股票、債券、基金受益憑證（含

ETF）三大類資產。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投資於印度、美國之有價證券

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60%）（含）。經由多元之收益

與資本利得來源，提供投資人長期穩健回報。 

2.投資特色 

(1)聚焦印度股市參與增長：股票主要佈局於印度市場，投資主軸包括受惠政府政策提

振的製造業與基礎建設，及人均所得提高下所創造出的龐大內需消費產業，參與印

度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資本市場成長契機。 

(2)佈局美國債券掌握收益：透過分散配置與印度股市低度相關之美國多元債券，緩衝

市場波動所可能帶來影響，並掌握穩健之美元債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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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管投組風險降低波動：動態調整各資產相對配置權重、股票產業與風格配置、債

券信評分佈與存續期間，尋求有效應對政經環境與市場風險變化，降低投資波動，

以達成長期穩健回報。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為多重資產型基金，投資範圍涵蓋全球股票、債券、REITs、基金，主要投資於

印度與美國市場，藉由資產分散投資，追求印度與美國市場長期投資之收益所得，惟仍

可能受到印度、美國景氣循環與金融市場波動影響。以本基金之基金屬性、投資策略、

投資區域與風險之特性，適合可接受一定投資風險並參與長期資本成長之非保守型投資

人。投資人應充分了解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並宜斟酌個人之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可運

用情形後辦理投資。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得由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任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之。 

(十四)銷售價格 

1.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申購手續費及反稀釋費用，

申購手續費及反稀釋費用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

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支付申購價金。 

2.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分別為新臺幣壹拾元及

美元壹拾元。 

3.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4.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前述銷售價格依據信託契約第

三條規定，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壹拾元。 

5.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

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6.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之，用以支付推廣及發行受益憑證之費用、基金銷售機構之銷售

手續費及其他有關費用。本基金手續費依投資人所申購之發行價額或持有期間定其適

用之費率，或由基金銷售機構與投資人自行議定之。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A 類

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B 類型及 NB 類

型（月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

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佰元整、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仟元整。但若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或保險公司

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申購，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其申購金額得不受前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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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之限制。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壹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2)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B 類型或 NB 類型（月配型）者， 

①除定時定額扣款以外之申購者，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壹拾

萬元整或美元參仟元整；惟申購人於申購時已持有本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達一萬個單位數（含）或其相對應之淨資產價值（以申購日之前二個營業日的淨

資產價值為準）達新臺幣壹拾萬元（含）時，為新臺幣壹萬元整；申購人於申購

時已持有本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達參佰個單位數（含）或其相對應之淨資產

價值（以申購日之前二個營業日的淨資產價值為準）達美元參仟元（含）時，最

低發行價額則為美元參佰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B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萬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

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3.前述 2.規定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但若申購人透過金融機構

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或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申購，或經經理公司同意

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4.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5.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涉及

不同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說明如下： 

(1)受益人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不同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受益人申請不同基金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應經經理公司同意，惟其

屬同一貨幣間轉換，故無匯率兌換問題。 

(3)經理公司目前暫不開放同一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6.本基金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及轉

換（轉申購）說明如下： 

(1)每次只接受每筆申購基金單位數（即指定受益憑證）之全部轉換或全部買回，除透

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或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轉換或部分買回。 

(2)持有期間未滿三年（含）者，限申請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相同幣別之 N 類型、

NA 類型或 NB 類型受益權單位，持有期間累計計算。 

(3)持有期間達三年以上者，申請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相同幣別之非 N 類型、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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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或 NB 類型受益權單位，其申購手續費之計收標準，依各該基金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辦理。 

(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申購人開戶時為因應防制洗錢需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需提出之證明文件： 

(1)客戶本人為自然人者： 

①本國人：國民身分證（未滿 14 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戶

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 

②外國人：護照或居留證。 

③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備齊上述文件外，並應檢附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

國民身分證、護照、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 

④若上述文件除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應檢送正本外，若所提示之證明文件為影

本者，須一併檢附下列文件，方得辦理開戶： 

本人聲明書正本。 

經公證人認證之證明文件或印鑑證明正本或第二證件影本。 

經理公司佐以函證方式查證確認影本與正本相符。 

(2)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 

①負責人及高階管理人身分證及同類型資料影本、股東名冊或具相當資訊之證明文

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等。 

②由法人代表人辦理：登記證明文件暨法人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③由被授權人辦理： 

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法人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法人出具之授權書正本。 

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經理公司佐以函證方式查證確認授權開戶之事實，並得要求提示文件之正本。 

④為辨識及確認客戶之實際受益人，經理公司於必要時得要求客戶提出聲明書並向

客戶索取相關證明文件。 

⑤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2.拒絕申購之情況： 

客戶（含自然人及法人）如有下列情形時，經理公司應婉拒受理該類客戶之申購或委

託： 

(1)客戶疑似使用匿名、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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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戶拒絕提供審核客戶身分措施相關文件，但經可靠、獨立之來源確實查證身分屬

實者，不在此限。 

(3)由代理人辦理之情形，且查證代理之事實及身分資料有困難。 

(4)客戶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者。 

(5)客戶所提供文件資料有可疑、模糊不清，且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

料無法進行查證者。 

(6)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 

(7)客戶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

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但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為支付不

在此限。 

(8)客戶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異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9)對於不配合審視、拒絕提供實際受益人或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人等資訊、對交易之

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不願配合說明等客戶。 

(10)強迫或意圖強迫經理公司職員不得將確認記錄、交易紀錄或申報表格留存建檔。 

(11)意圖說服經理公司職員免去完成該交易應填報之資料。 

(12)探詢逃避申報之可能性。 

(13)急欲說明資金來源清白或非進行洗錢。 

(14)堅持交易須馬上完成，且無合理解釋。 

(15)客戶之描述與交易本身顯不吻合。 

(16)意圖提供利益於經理公司職員，以達到證券金融機構提供服務之目的。 

(17)其他依法令應拒絕申購之情況。 

3.經理公司不接受「臨櫃＋現金交付」之方式辦理基金申購業務。 

4.有關申購基金時應遵守之防制洗錢事項，如因相關法令修正者，從其修正後之法令規

定。 

(十七)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

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惟受益人請求部分買回時，該次請求買回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數如不足壹拾個受益權單位，或買回後剩餘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壹拾個單位者，除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

受託信託專戶買回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受益人之買回價

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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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買回費用 

1.受益人短線交易者（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

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

不足壹元者不予收取，滿壹元以上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同樣以

四捨五入原則，計算至元以下小數點後第二位。但定時定額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得不適

用上述之短線交易限制。 

2.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份）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1％），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

本基金資產。 

(十九)買回價格 

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計算之。 

本基金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買回，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二十)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受益人短線交易之定義及其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1.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者（含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應支

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計算至

新臺幣「元」，不足壹元者不予收取，滿壹元以上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

回費用同樣以四捨五入原則，計算至元以下小數點後第二位。但定時定額及同一基金

間轉換得不適用上述之短線交易限制。 

2.上述「未滿七個日曆日」係指：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

其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

）者。 

◎舉例說明：王先生於 8 月 17 日申購本基金 80,000 個單位數，於 8 月 21 日全數申請

買回。由於王先生持有本基金自申購日起至買回日止，不滿七個日曆日，將視為短

線交易，故需收取「80,000 單位數*買回淨值*0.01%」之買回費用。如王先生係於 8

月 31 日申請買回本基金，持有本基金已超過七個日曆日，即不視為短線交易，無

需收取買回費用。 

3.經理公司以追求本基金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全為目標，故不歡迎受益人（

含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對本基金進行短線申購贖回之交易。 

(二十一)本基金營業日 

本基金營業日係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惟本基金每一月份結束

前第七個營業日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議價市場，於次一月份任一

營業日因例假日停止交易且合計投資於該等市場之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四

十（40%）（含）時，即非營業日。經理公司並應於經理公司網站上公告次一月份前述暫

停計算淨資產價值之本基金非營業日。自本基金成立起屆滿六個月後，經理公司應於每

會計年度之六月及十二月，於經理公司網站上公告本基金可投資國家別或地區之休假日

。如前開揭露資訊有變更時，經理公司應提前一週於經理公司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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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前述本基金每一月份結束前第七個營業日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

主要議價市場，於次一月份任一營業日如因不可抗力之情形（如天災）而臨時宣布停止

交易，致使合計投資於該等市場之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四十（40％）（含）

時，經理公司亦得於知悉該情事起二個營業日內於公司網站公告當天為本基金之非營業

日。 

(二十二)經理費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點八（1.8%）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二十三)保管費 

本基金之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六（0.26%）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

管機構之報酬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二十四)保證機構 

本基金係「多重資產型」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須保證機構。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 

1.本基金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

併入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2.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分別依其計價類別就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

陸地區外）所得之現金股利、利息收入、子基金收益分配、ETF 收益分配，扣除本基

金應負擔之費用後，為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本基金投資於中華

民國境外（除大陸地區外）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

費用後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得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

司得依該孳息收入情況，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每月依 4.規定之時間，決

定應分配之收益金額，並按月進行收益分配。當月可分配收益其剩餘未分配部分，可

併入次月可分配收益。 

3.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提供收益分配，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配

息可能涉及本金，每月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相同。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

化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皆可隨時修正收益分配金額。 

4.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分配之。收益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

載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5.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進行分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 

6.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可分配收益專

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分別依

其計價類別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7.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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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僅限給付新臺幣）或匯款方式為之，但各分配收益類別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受益人，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壹仟元（含）時、各分

配收益類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受益人，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美元伍拾元

（含）時，受益人同意授權經理公司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相同之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該等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金之手續費為零；惟受益人透過基金銷售機

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投資型保單方式申購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

意者，得不受此限。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

方式。 

8.範例：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與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

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釋例說明】 

(1)範例甲： 

假設收益分配前，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及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及單位數如下： 

項  目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3,000,000,000 元 2,000,000,000 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300,000,000 單位 200,000,000 單位 

每單位淨值（新臺幣） 10.00 元 10.00 元 

(2)範例甲假設： 

可分配收益表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新臺幣） 

期初可分配收益 -    

股利收入 29,550,000  

利息收入 50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 2,000,000  

基金費用 -50,000 

本期可分配收益 32,000,000  

(3)範例甲計算：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計

算如下： 

期末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為 0.16 元。（計算式為：32,000,000/200,000,000=0.16） 

會計分錄如下： 

①收益分配基準日分錄 

借：本期發放-投資收益   30,000,000 

本期發放-資本利得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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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應付收益分配         32,000,000 

②收益分配發放日分錄 

借：應付收益分配        32,000,000 

貸：銀行存款           32,000,000 

收益分配後 A 類型及 NA 類型、B 類型及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如

下： 

項  目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3,000,000,000 元 1,968,000,000 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300,000,000 單位 200,000,000 單位 

每單位淨值(新臺幣) 10.00 元 9.84 元 

(4)範例乙： 

假設收益分配前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及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及單位數如下： 

項  目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90,000,000 元 50,000,000 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9,000,000 單位 5,000,000 單位 

每單位淨值(美元) 10.00 元 10.00 元 

(5)範例乙假設： 

可分配收益表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美元） 

期初可分配收益 -    

股利收入 702,000  

利息收入 50,000  

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 20,000  

基金費用 -2,000 

本期可分配收益 770,000  

(6)範例乙計算：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計算如

下： 

期末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可分配收益金額

為 0.154 元。 

（計算式為：770,000／5,000,000=0.154） 

會計分錄如下： 

①收益分配基準日分錄 

借：本期發放-投資收益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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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發放-資本利得    20,000 

貸：應付收益分配         770,000 

②收益分配發放日分錄 

借：應付收益分配       770,000 

貸：銀行存款           770,000 

收益分配後 A 類型及 NA 類型、B 類型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淨值如下： 

項  目 
A 類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 90,000,000 元 49,230,000 元 

發行在外單位數 9,000,000 單位 5,000,000 單位 

每單位淨值(美元) 10.00 元 9.846 元 

(二十六)評價委員會運作情形 

1.經理公司應定期召開評價委員會，當本基金所持有國外之股票、債券暫停交易或久無

報價與成交資訊者時，由評價委員會決定該國外股票、債券之公允價值。當本基金發

生個股之暫停交易、突發事件造成交易市場關閉、交易市場非例假日停止交易或投資

標的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情事時，經理公司亦得不定期召開評價委員會，以決定該

國外股票、債券之公允價值。 

2.當本基金所持有國外之股票、債券發生前述情事時，應就事件發生原因及其影響予以

檢討分析，並透過下列可得資料管道來源評估暫停交易標的之公平價格： 

(1)投資標的最近期收盤價、成交價、買價或中價等。 

(2)交易對手提供之價格。 

(3)彭博、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等價格資訊提供者，其他專業機構，或國外次保管銀行

所提供之價格。 

(4)以評價模型所計算之價格。 

(5)發行公司財報或相同產業財報等資訊。 

(6)會計師或律師等之建議。 

(7)其他符合客觀、中立、合理、可驗證結果之評價方法。 

3.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所持有國外之股票、債券，發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第五條第（九）及第（十）項規定之情事時，得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所提

供之公平價格計算暫停交易標的價值；投資人應知悉經理公司之公平價值定價程序，

係以特殊程序呈現並以誠信基礎所作出的評價程序，故可能發生與外國暫停交易標的

恢復交易時之價格存有差異之情事，經理公司無法保證該價格為絕對合理之公平價格

。 

二、基金性質 

(一)本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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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管理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依金管會於 114 年 1 月 6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65350

號函同意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所有證券之

投資行為，均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或其他有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1.本基金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管理規則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

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

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

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 

2.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三)基金成立時間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1.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由經理公司

向金管會報備並經金管會核准備查之日，為本基金之成立日。 

2.本基金本次募集發行為首次發行。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1.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

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

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2.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虧

、受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3.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

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

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

其代理人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

金保管機構。 

4.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

，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

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

行義務。 

5.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

報金管會。 

6.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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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進行傳輸。 

7.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

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如申購方式係採電

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郵件傳送方式提供予申購人或由申購人自

行下載取得，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

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

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8.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2)至(4)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

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依規定無須修正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4)買回費用。 

(5)配合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9.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

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

方式為之。 

10.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11.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 

12.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

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

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13.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

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

負責。 

14.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15.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

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16.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

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17.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

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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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經理。 

18.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

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

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

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19.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合併計算。 

20.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

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21.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1)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及美元作為計價貨幣，所有申購及買回價金之收付

均以投資人所申購或買回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為之。 

(2)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 

(3)本基金基準貨幣及匯率換算風險。 

(4)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幣別與面額，以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 

22.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1.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

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

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國或地

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

項，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

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

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

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

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 

3.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

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理有違反

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

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

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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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市場、結算機構、金融機構間匯款

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

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外，基金保管

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5.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

場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

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費用由基

金保管機構負擔。 

6.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

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

列規定為之： 

(1)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

者，應負賠償責任。 

(3)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

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

經理公司同意。 

7.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

，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

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8.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9.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總價金。 

(2)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0.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

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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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含股票股利實現明細）、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

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

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

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

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 

11.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

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

不在此限。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

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 

12.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追償

。 

13.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

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

追償。 

14.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本

基金負擔。 

15.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

，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

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16.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17.基金保管機構得因經理公司之要求，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請求相關市場及法令資訊之

提供與協助，惟各該保管、處分及收付之作為、不作為，仍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為之

。 

18.除前述 1.到 17.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信託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

負責任。 

(三)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本基金係「多重資產型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須保證機構。 

四、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八)投資地區及標的」及「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

圍簡述」之內容。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1.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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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經營本基金，皆依照嚴謹的投資決策過程，主要在投資分析、決策、執行及

檢討各層面均能貫徹周延縝密的專業精神，並透過定期客觀的檢討，以改善投資績效。

此外，經理公司交易流程力求作業標準化、電子化、書面化，並嚴格劃分責任歸屬，

以防止人為疏失造成的風險。投資決策過程及其運作方式如下： 

(1)投資分析： 

其執行者為全體研究團隊成員，並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准。 

(2)投資決定： 

其執行者為基金經理人，並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准。 

(3)投資執行： 

其執行者為交易員，並經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核閱。 

(4)投資檢討： 

其執行者為基金經理人，並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閱。 

 

2.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主要學經歷： 

基金經理 主要學/經歷 

向思穎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印度中小基金經理(114.03.01-迄今) 

群益工業國入息基金經理(113.09.21-113.10.20) 

群益大印度基金經理(113.02.07-114.02.28) 

群益美國新創亮點基金經理(111.07.11-迄今) 

群益印巴雙星基金經理(111.07.11-11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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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投信國際部基金經理(111.07.04-迄今) 

群益亞太中小基金經理(108.09.01-109.06.10) 

群益東方盛世基金經理(106.05.01-111.02.18) 

群益投信國際部研究員(104.08.03-106.04.30) 

摩根投信股票投資部基金經理(103.10.14-104.07.31) 

摩根投信股票投資部研究副理(103.09.01-103.10.13) 

摩根投信專戶管理部研究員(102.09.02-103.08.31) 

元大投顧研究中心襄理(101.06.01-102.08.31) 

3.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之經理人姓名及任期： 

歷任基金經理 起 迄 

無 － － 

4.基金經理人權限： 

基金經理人應遵照基金投資決策過程操作，不得違反現行有關法令、基金管理辦法及信

託契約之規定，並遵守本基金投資運用之限制。 

5.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者，所管理之其他基金名稱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 

經理公司對於一個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二個（含）以上基金之防火牆規範如下： 

(1)該基金經理人為不同基金就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同一日或同時執行

反向買賣時，除經理公司內控制度所訂特殊情形外，應有正當理由。 

(2)該基金經理人為不同基金就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同一日或同時進行

買賣決定時，應力求公平對待每一基金。 

(3)採用專責交易制度，將投資標的交付交易員執行交易，使投資決策與交易分別獨立。 

(4)書面申請程序由經理人提出，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准後交付交易部執行交易。 

註：本基金基金經理人向思穎君除管理本基金外，並管理本公司經理之群益美國新創亮點

基金及群益印度中小基金。 

6.公募基金經理人與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相互兼任時，其兼任情形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

之措施 

經理公司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1)為確保公平對待所有客戶，同一經理人同時管理公募基金及全權委託不同投資帳戶時，

其交易方式應採下列之一進行： 

①採行「綜合交易」帳戶進行股票交易者，其委託交易流程及控管機制、成交分配作

業程序及成交後錯帳之處理程序等應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定辦理。 

②如未採行「綜合交易」帳戶進行股票交易者，除法令或契約另有規定外，應依經理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所定之交易輪替政策，以系統亂數產生每日之委託交易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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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理人應每月檢視公募基金與全權委託帳戶間之操作有無偏離投資或交易方針、操作

是否具一致性、差異原因之合理性等;並就其管理之各投資帳戶出具書面績效評估報告，

並由副總經理級以上高階主管進行評估與檢視，相關書面績效報告經簽核後應妥善留

存。 

(3)除有為符合法令、契約約定及公司內部投資限制規定，且經權責主管事先核准者外，

應遵守不同投資帳戶間不得對同一標的，於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另對於短時

間內為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應依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定辦理。 

(4)有關前述所稱不得對同一標的作相反投資決定之行為，不包括投資標的為向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或境外基金管理機構申購買回之開放式基金在內。但兼任之經理人從事上開

行為，應於投資決定時，載明合理分析依據及充分說明其必要性，並事後報權責主管

備查。 

註：本基金基金經理人向思穎君除管理本基金外，並無兼任專業投資機構全權委託帳戶投

資經理人。 

(三)經理公司未將本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 

(四)經理公司及本基金未委託國外投資顧問服務之公司或其集團企業提供集中交易服務間接向

國外證券商委託交易。 

(五)基金運用之限制 

1.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

列規定： 

(1)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櫃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股東身

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券及投資

於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不在此限；所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

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轉換為普通股者，應依經理公司所訂處置措

施辦理； 

(2)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在

此限； 

(4)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

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含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或單位信託； 

(7)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

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含 NVDR）及公司債（含

次順位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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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

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10%）； 

(9)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含 NVDR）之股份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10%）；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

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含 NVDR）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10%）； 

(10)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10%）； 

(11)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1%

）； 

(12)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

之百分之三（3%）； 

(13)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14)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九十（90%）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憑證； 

(15)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70%）。投

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之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投資於期貨

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商品 ETF、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16)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

分之十（10%）；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

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20%）； 

(17)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30%），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或金管會另有規定或命令者，不在此限

； 

(18)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19)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時，除指數股票型

基金（ETF）外，投資於所屬集團管理之基金受益憑證，集團基金受益憑證之經理費

應退還百分之五十（50%），且投資經理公司本身及集團之基金受益憑證不得收取申

購或買回費； 

(20)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委託書； 

(21)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22)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銀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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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國內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

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

券（TLAC Bond）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 

(23)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及不得超過該國際

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10%）； 

(24)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25)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

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10%）； 

(26)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

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

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27)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10%）； 

(28)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 

(29)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30)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

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0%）； 

(31)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32)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得不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之限制，其投資總金額不得高過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五（15%）； 

(33)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應符合下列規定： 

①每一基金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五（5%）； 

②每一基金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其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應與所持有

該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之標的證券發行公司發行之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

託憑證所表彰之股份）合併計算，不得超過該標的證券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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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10%）； 

③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其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應

與所持有該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之標的證券公司發行之股票（含承銷股票

及存託憑證所表彰之股份）合併計算，不得超過該標的證券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百分之十（10%）； 

④惟認購權證、認股權憑證與認售權證之股份總額得相互沖抵（Netting），以合併計算

得投資之比率上限。 

(34)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35)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上述 1.所稱各基金及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期貨信託基金。 

3.上述 1.(8)至(12)、(14)至(17)、(19)、(21)至(25)、(27)至(30)、(32)及(33)規定比例、金額

、範圍及信用評等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4.經理公司有無違反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九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

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九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

。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國內部份】 

1.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出席股東會委

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處理方法 

(1)經理公司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規定，得以書面

或電子投票行使權利。 

(2)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本經理公司受僱人員代表為之。 

(3)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基金符合下列①、②條件者，經理公司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①任一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未達三十萬股且全部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一百

萬股者，經理公司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②任一基金持有採行電子投票制度之公開發行公司股份均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萬分之一且全部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萬分之三。 

(4)經理公司對於所經理之任一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三十萬股以上或全部基金合

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以上者，於股東會無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時；或於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監察人議案，而經理公司所經理之任一基金所持有股份均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千分之五（0.5%）或五十萬股時，經理公司得指派經理公司以外之人員（以下

簡稱外部人員）出席股東會。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32 

 

(5)經理公司應指派符合「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條件之公司

或指派經理公司以外之人員行使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 

(6)經理公司依上述(4)情形指派外部人員出席股東會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

決權之指示，並予以明確記載。 

(7)經理公司於出席基金所持有股票之發行公司股東會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

，作成說明。 

(8)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基金受益人之最大利

益，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該股票發行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 

(9)經理公司應將本基金所持有股票發行公司之股東會通知書及出席證登記管理，並應就出

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策程序及執行結果作成書面記錄

，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國外部份】 

在特定狀況下基於法令或營運理由，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外國

股票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本

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利用其分佈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理本基金出席股東會。 

(七)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國內部份】 

1.處理原則 

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或業務人員，不得轉讓受益人會議委

託書或藉行使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2.處理方法 

(1)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受僱人員或指派外部人員出席基金之受益人會議

，或使用電子投票行使權利。 

(2)經理公司指派外部人員出席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者，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決權

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3)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

作成說明。 

(4)經理公司代表本基金參與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直

接或間接參與該基金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5)經理公司應將本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登記管理，並應就出席基金之

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策程序及執行結果作成書面記

錄，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國外部份】 

在特定狀況下基於法令或營運理由，除以書面召開會議者外，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基金

管理公司召開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該

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利用其分佈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理本基金出席受益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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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刊印下列事項 

本基金除中華民國外，有關主要投資國家之國家基本資料、重要財經政策及未來展望、主

要產業概況、市場環境分析、證券市場概況等資料，另詳見於本公開說明書附錄（請詳附

錄六）。 

1.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之簡要資料： 

(1)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2)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3)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2.主要投資證券市場之簡要資料：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2)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包含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4)證券交易方式 

3.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其最近二年國外市場概況： 

本基金投資標的包含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及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請詳附錄七）。 

4.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易之避險方法 

(1)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

間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其

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

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2)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籃

子（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5.投資國外地區者，經理公司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或基金）發行公司

股東會（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四、(六)基金參

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及「壹、四、(七)基金參與所持

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之內容。 

(九)投資人申購及買回多幣別計價基金應注意事項： 

1.本基金係以以新臺幣、美元計價基金，投資人申購及買回以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時

，則申購及買回價金皆應以新臺幣收付，不得以美元收付；若投資人申購及買回以美元

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時，則申購及買回價金皆應以美元收付，不得以新臺幣收付。 

2.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3.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涉及不

同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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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益人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不同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2)受益人申請不同基金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應經經理公司同意，惟其屬

同一貨幣間轉換，故無匯率兌換問題。 

(3)經理公司目前暫不開放同一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五、投資風險揭露 

本基金為多重資產型基金，投資範圍涵蓋全球股票、債券、REITs、基金，主要投資於印度與

美國市場，藉由資產分散投資，追求印度與美國市場長期投資之收益所得。本基金雖以分散資

產配置並積極追求長期總回報為目標，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遇相關投資風險時

，本基金之資產價值仍可能產生波動。以本基金之基金屬性、投資策略、投資區域及主要投資

風險之特性，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備註）。 

備註：風險報酬等級為本公司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

等級分類標準」編製，該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 5 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

分類等級，分類為 RR1~RR5 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

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

、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評估依據，投資人仍應充分評估

基金的投資風險，更多基金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 及 Sharp 值）等可

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本基金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尋求長期穩健收益回報與資本成長為目標。經理公

司除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外，不保證本基金最低之收益率，亦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投資之

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之波動，將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增

減，投資本基金最大的可能損失為本金之完全減損。下列皆為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潛在投資風險

： 

(一)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由於股市表現常受到各種不同類型主流類股牽動，當特定主流類股形成，在大幅吸引投資

人目光的情況下，將造成市場資金集中化的效應，股市往往因此和該主流類股呈現亦步亦

趨的連動性，經理公司基於長期穩健的操作原則，將適度分散投資比重於有價證券的各類

股，但並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國家或產業可能位於不同之景氣循環週期，受到產業景氣循環波動特性的影

響，當景氣趨向保守時，相關企業盈餘及成長性將因此受到抑制，連帶股市的表現將隨景

氣收縮而向下修正。經理公司雖已透過佈局不同產業，盡量消除產業景氣循環對基金淨值

所造成之波動影響，但上述景氣循環波動仍將影響本基金淨資產表現。 

(三)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投資於全球股、債市，相較單一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小，但面臨產業景氣循環之

營運風險高，或遭遇投資地區有重大政經變化導致交易狀況異常時，流動性將趨緩且風險

無法完全避免，此外，若投資部份市值較小之投資標的，該類投資標的可能欠缺市場流動

性。如果市場失去流動性，本基金可能無法執行買進或賣出的決策，亦可能影響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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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交價格，進而影響本基金之淨值，甚至延後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經理公司將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盡力規避可能之流動性風險，惟風險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四)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1.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係以新臺幣與美元計價，因此當各投資國之貨幣對美元之匯率、或

美元對新臺幣之匯率發生變動時，將會影響本基金以新臺幣計價或美元計價之淨資產價

值。 

2.本基金雖然可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

間匯率避險之操作，以降低外匯的匯兌風險，但避險之影響將反應於相關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基金淨資產價值中，且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3.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

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此外，投資人當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高於

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依受款行作業時間而遞延。 

4.貨幣避險風險 

本基金就辦理新臺幣匯入匯出時，依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及金管會之相關規定進行本基金

之避險，避險之影響將反應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基金淨資產價值中，也將影響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績效表現。另視外匯市場之變動狀況，本基金亦將對於新臺幣以

外之各計價幣別資產進行避險交易，該類避險交易所產生之損益將由各該計價幣別受益

權單位資產承擔。 

(五)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國家或地區若發生有關政治、社會或經濟之變動，包括政經情勢、政府政策

的改變或法令環境變動（如稅務法規）等，均可能造成有價證券價格波動，對本基金所參

與的投資市場及投資工具之報酬產生影響，進而造成基金淨資產價值漲跌之風險。經理公

司將盡量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亦無法因此完全消除。 

(六)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1.交易對手信用風險 

本基金在從事投資操作時，可能面臨不同金融機構之信用與財務風險，故為保障受益人

權益，在承做交易前會慎選交易對手，將以國內外合法之金融機構為主要交易對象，本

基金依循一套嚴謹、透明、客觀又兼具安全性之投資流程，應可有效降低商品交易對手

風險，惟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2.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本基金為多重資產型基金，故無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七)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投資範圍明訂不得投資結構式商品，故無此風險。 

(八)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投資「買賣斷債券」之風險 

買賣斷債券為支付價款以獲取債券之所有權，由於債券價格會隨利率變動而有漲跌，因

此投資債券必須承擔利率上揚所產生價格下跌之風險，及因流動性或信用不佳產生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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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2.投資「公司債」及「金融債」之風險 

投資公司債及金融債券需承擔發行人的信用風險，可能因發行人實際盈餘不如預期、信

用狀況惡化、管理階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不穩定等因素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

利息的風險，尤以經濟景氣衰退期間，價格波動可能更為劇烈。 

3.投資「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之風險 

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對於債權之求償順位，僅優先於發行機構股東剩餘財產

分配權，次於發行公司其他債權，因此一旦發行機構發生違約情事，必須在一般債券之

債權人獲得清償後始得受償，相對保障較低，可能有發行機構無法償付本息的風險。 

4.投資「轉換公司債」之風險 

轉換公司債同時兼具債券與股票之特性，故其所面臨之風險除了受其標的股票價格波動

影響外，當發行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時，可能面臨本金及債息無法獲得償付的信用風險，

其他則包括利率變動以及市場成交量不足之流動性風險。此外，該等債券可能為非投資

等級債券或未受信評，所承擔之信用風險亦較高，尤其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此類轉換

公司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 

5.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之風險 

(1)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CoCo Bond 主要是由全球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所發行，這些

全球金融機構可能受到市場事件的不利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他金融

機構合併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可能受到政府干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造成支

付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2)流動性風險及變現性風險：CoCo Bond 由於轉換風險及通常具有次級償債順位等特性，

因此次級市場相對較不活絡，一旦當全球經濟突然發生重大變化或是企業有虧損等負

面訊息，可能在市場交易不活絡的情況下造成流動性下降，而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

價格出售，使 CoCo Bond 面臨流動性及變現性不足之風險。 

(3)觸發事件風險及轉換風險：CoCo Bond 的觸發事件可能為監管機構的全權決定觸發或

機制性之觸發，當監管機構判定 CoCo Bond 發行人已無經營能力或 CoCo Bond 發行

人的法定資本比率降低到債券契約所約定之觸發水準時，CoCo Bond 可能被迫轉換為

普通股成為資本，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緩衝，以便自行吸收損失並進行資本重整，將

使 CoCo Bond 投資人承受損失。由於種種不確定性，投資人可能難以隨時評估觸發

事件的發生時間，以及該觸發事件在若干情況下帶來的影響；此外，一般可轉換債券

可由投資人自行決定是否轉換，而投資人通常會於發行人股票價格高於履約價時進行

轉換，然 CoCo Bond 並非由投資人主動轉換，而是觸發事件發生後強制轉換。 

(4)本金減計風險及票息止付風險：當監管機構判定 CoCo Bond 發行人已無經營能力或

CoCo Bond 發行人的法定資本比率降低到債券契約所約定之觸發水準時，CoCo Bond

本金可能被迫部份註銷或全部註銷，以降低負債規模，提升償付能力。另外，特定型

態 CoCo Bond 的息票支付完全由發行人自行決定，將可能隨時基於任何理由決定取

消或延期，並可持續任何期間長度，該等證券的票息支付取消並不構成違約事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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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款項不會累積而會註銷。 

(5)資本結構倒置風險：CoCo Bond 通常為次順位債券，在特定情況下，CoCo Bond 投

資人可能比 CoCo Bond 發行公司股權投資人蒙受較多的資本損失。 

(6)未知風險：CoCo Bond 係創新的投資工具，尚未經過不同市場環境的實際測試，包括

金融信用危機等。觸發事件發生時，首次單一或單獨轉換個別 CoCo Bond，可能造成

整體資產類別的波動，進而導致價格、評價及流動性降低等壓力。 

6.投資「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風險 

(1)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TLAC Bond 主要是由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s）發行，

這些全球金融機構可能受到市場事件的不利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他

金融機構合併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可能受到政府干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造

成支付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2)流動性風險：當 TLAC Bond 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時，可能發生在短期間內無法依合

理價格出售之風險。 

(3)本金減計風險及債權轉成股權風險：當 TLAC Bond 發行人在發生重大營運困難或面

臨破產危機時，其發行的 TLAC Bond 本金可能被迫部份註銷或全部註銷或是將

TLAC Bond 轉換為普通股，來自行吸收損失進行內部紓困並進行資本重整，將使

TLAC Bond 投資人承受損失。 

(4)突發事件風險：TLAC Bond 為銀行擴充資本的工具，雖然並非新的固定收益商品，

而僅在現行的債券發行條件上加上「資本緩衝」條件，但由於為新的運作機制，尚未

歷經許多實證，因此未來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需要解決。 

7.投資「可買回債券」之風險： 

可買回債券係指發行人有權在債券到期日前依約定價格從投資人手中將其買回，發行人

通常在利率下降時行使該項權力。因此，投資可買回債券在利率下降時可能無法受益於

債券升值的好處，且面臨資金重新規劃的再投資風險。 

8.投資「認購（售）權證」及「認股權憑證」之風險 

權證的高度槓桿作用有以小搏大的特性，且價格會隨時間快速遞減，權證上市後若流動

性不足，會造成買賣進出操作不易而影響收益。另由於發行券商在權證到期日時有履行

權證之義務，若發行券商未作適當之避險或因財務困難無法支付，會導致無法履行義務

。 

9.投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主要投資風險包括因受償順位可能使其產生清償不足之信用

風險；因市場規模仍小，若市場接手意願不強，可能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價格出售之

流動性風險；以及資產之現金流量因債務人提前還款而使原預測之現金流量產生變化，

投資人將面臨的提前還款風險。 

10.投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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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動產資產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是透過不動產專業開發或管理機構進行不動產之開發、

管理或處分，故受託機構的信用、專業能力及證券化標的之品質等將直接影響受益證券

之現金流量，進而影響其價格之市場風險；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價格走勢受總體經濟情

勢、利率走勢、不動產供需、投資標的資產特性、分散程度、資產區位與品質均息息相

關，且因其封閉型基金之特性與臺灣尚處於不動產信託基金初步發展階段，恐有流動性

不足之風險。 

11.投資「美國 Rule144A 債券」之風險 

美國 Rule144A 債券屬私募性質，並無向美國證管會註冊登記及資訊揭露之特別要求，

同時僅有合格機構投資者可以參與該市場，較可能因為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參與者較

少或交易對手出價意願較低等因素，而面臨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較大的買賣價差及

波動較大之風險與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等相關風險，尤其在市場環境發生較大變

化時，可能因尋找不到交易對手願意承接，而面臨無法將所有或部份債券變現之風險。 

12.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之風險 

非投資等級債券因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因此有較高的信用風險，尤

其於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不利消息，此類證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並且可能

會面臨流動性及變現性不足之風險。此外，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易受利率之變動而影響

其價格，故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使其蒙受虧損之風險。 

13.投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風險 

(1)投資「股票型基金」之風險 

主要包括市場性風險、投資環境變動風險、類股集中風險、流動性風險及管理績效不

彰等投資風險。 

(2)投資「平衡型基金」之風險 

平衡型基金兼具股、債基金的投資風險，故主要有市場性風險、投資環境變動風險、

類股集中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及管理績效不彰等投資風險。 

(3)投資「債券型基金」之風險 

主要包括市場性風險、投資環境變動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及管理

績效不彰等投資風險。 

(4)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及「指數型基金」之風險 

ETF 及指數型基金係以被動式操作來追蹤標的指數之表現，因此將承擔其所追蹤指數

表現之風險，若所追蹤標的市場集中於單一國家地區或產業，則需承受與該國家地區

或產業投資有關的特別風險，包括政治面及經濟發展所引起的市場波動，且尚需承擔

淨值變動幅度與所追蹤之指數不會完全一致的風險，此外 ETF 係以掛牌買賣方式交

易，故市場價格可能不等於淨值。 

(5)投資「反向型 ETF」及「槓桿型 ETF」之風險 

反向型 ETF 是看空指數的一種金融商品，故當指數上漲時，可能承受損失，槓桿型

ETF 係以較少的投入金額追求高於指數變動的報酬，惟當指數下跌時，將可能承受較

大的損失。此外，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皆不若傳統型 ETF 單純，故可能存在較

大折溢價、較大追蹤誤差及交易活絡度較低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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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投資「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風險 

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所從事之期貨與選擇權交易具有財務槓桿特性，可能於極短時間

內產生利益或發生損失，故存在基金淨資產價值大幅波動的風險。 

15.投資「存託憑證」之風險 

存託憑證（含 NVDR）價格與其掛牌市場價格的個股價格具有連動性，將可能遭到該掛

牌股票市場之系統風險而產生波動。其個股財務揭露與審查，所遵循的法令與國內證券

交易市場亦不同，故存在資訊揭露不夠透明的風險。 

(九)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得從事衍生自有價證券、股價指數、利率、債

券指數、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期貨、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或為避險需

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運用信用違約交換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惟若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

或期貨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位相關程度不高，或選擇權屆期且無履約價值時，縱為避險操

作，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投資人須瞭解證券相關商品市場亦可能會有流動性不足的風

險。 

1.從事「期貨交易」之風險 

主要包括因欠缺交易對手而無法交易、買賣價差過大或市場行情劇烈變動之流動性風險

，在市場預期與交易氣氛影響下可能產生之基差風險，以及在期貨契約轉倉時可能產生

價格不同之轉倉風險等。 

2.從事「選擇權交易」之風險 

主要包括因欠缺交易對手而無法交易、買賣價差過大或市場行情劇烈變動之流動性風險

，標的價格變動或標的波動度變動造成選擇權價格變動之風險，以及選擇權距到期日所

剩時間縮短而產生選擇權價格下降之風險等。 

3.從事「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的風險可能

因交易對手違約時、市場深度不足或失序而平倉變現，導致可能發生虧損的風險。本基

金將進行適當評估，以期達成降低風險維持收益之效果，惟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十)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本基金信託契約投資範圍明訂不得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 

(十一)其他投資風險 

本基金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素之波動皆

會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增減，其最大的可能損失為本金之減損。 

(十二)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令(「FATCA」)規範下之美國扣繳稅及申報 

美國國會立法通過 2010 年《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 (簡稱「FATCA」)，其目的在提供美

國稅捐機關有關美國納稅人之資訊，以及改善美國納稅人就美國境外金融資產與帳戶的納

稅合規情形。根據 FATCA 規範，除非本基金遵行相關規定，否則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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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捐機關可能就支付予本基金之特定款項扣繳 30%之預扣稅，進而可能降低本基金之

投資收益。本基金目前力圖遵循 FATCA 規範，然而，因 FATCA 要求之複雜性並無法保

證完全遵循，若本基金無法完全符合 FATCA 要求，仍可能導致被扣繳 FATCA 稅金之情

形。 

此外，根據 FATCA 規範，本基金於特定情形下，可能必須向美國稅捐機關申報並揭露特

定投資人資訊，或就支付予該等投資人之特定款項為扣繳稅款，且相關扣繳稅規則及所需

要申報和揭露之資訊可能隨時變更，在相關法律許可範圍內，投資人將視為同意本基金採

取前述措施。 

倘若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簽訂跨政府協議(即所謂 IGA)，該跨政府協議可能要求將 FATCA

之法令或規定連同該法之修正、修訂及/或豁免事項，一併納入本基金須遵守之規範。此種

情況下，本基金將須遵守該跨政府協議及所施行之法令。是以，基金依 FATCA 規定及國

內法令允許之前提下，可能對投資人或受益人交易提出之要求包含但不限於：(1)拒絕申購；

(2)強制受益人贖回或拒絕贖回；(3)自受益人持有基金之款項中預扣相關稅款。投資人或

受益人應了解本基金所承擔來自遵循或不遵循美國 FATCA 法規所承擔之扣繳稅款。 

載於本公開說明書之美國聯邦所得稅相關說明，並非擬提供予任何人稅務意見，亦非供任

何人用於規避美國聯邦稅務罰款之意，投資人宜就 FATCA 及任何跨政府協議之可能稅負

影響/後果，徵詢專業顧問之意見。 

六、收益分配 

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之內容。 

七、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申購程序： 

(1)受益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辦理申購手續

及繳納申購價金。 

(2)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

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3)如申購金額超過本基金最高得發行之總面額時，經理公司或各基金銷售機構應依投資

人申購時間之順序或其他可公正處理之方式為之。 

2.申購地點： 

(1)投資人「首次」向經理公司或各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申購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辦理開戶手續、填留印鑑卡及其基本資料並檢附其他依法令規定

應檢附之文件。有關投資人辦理開戶手續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內

容，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之內容。 

(2)欲申購本基金者，可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於任何營業日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

機構辦理申購手續及繳納申購價金。惟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 

3.申請申購書件截止時間： 

(1)投資人以書面或傳真方式申購本基金者，申購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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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P.M.）止；如以電子交易方式者，申購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四時

（4:00P.M.）止，且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不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基

金銷售機構亦應於前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之。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

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量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

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2)申購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前述(1)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如逾時申請時，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交易。 

(3)對於所有申購本基金之投資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投資人提供特別

優厚之申購條件。 

4.反稀釋費用機制： 

本基金自首次募集日起九十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合計

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10%）（含）時，該申購之投資人應負擔反稀釋費用，最

高不得超過其申購價金合計之百分之二（2%），實際費率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調整，

且得自該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惟因本基金合併

或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合併／清算主管機關核准日至合併／清算基準日之期間行使其權

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費用；同一投資人同日對同一基金同級別或不同級別的轉換，亦

不收取反稀釋費用。 

5.其他注意事項： 

經理公司不接受美國人士開戶，本基金受益憑證亦不得銷售予任何美國人士，除非經理

公司依其全權考量給予豁免。就此而言，美國人士係指具有美國聯邦所得稅法（US federal 

income taxes）所指之美國人（U.S. persons）身分，或為一家由若干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

實體，且非代替或是為任何具有前述身份之人士申請。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申購價金之計算： 

本基金之申購價金包括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之金額，並加計經理公

司訂定之申購手續費。本基金於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及成立日後，其申購價金之計算，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四)銷售價格」及「壹、一、(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2.申購價金之給付方式：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

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申購人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

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3.申購人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1)除下列(2)、(3)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資產價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2)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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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

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3)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

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4)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基金專

戶時當日之淨資產價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5)申購人於週一至週五當日下午三時三十分（不含）以前，以經理公司電子交易系統申

購基金且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者，經理公司應以指示金融機構扣足申購價

金之日淨資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如逾上述時間或適逢例假日，則視為次一營業日

申購。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1.經理公司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為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

日至遲不得超過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2.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由經理公司提供確認單予申購人。 

4.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

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

定代理買回銷售機構為之。 

◎本公司現階段尚未開放「受益憑證得登載於受益人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

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故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

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時之處理： 

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43 

 

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本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本基金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如未能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

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票據（僅適用於退還新臺幣申購價金）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

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

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

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構計

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利息計算方式辦理。 

(2)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

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

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八、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買回程序：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

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惟受益人請求部分買回時，該次請求買回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數如不足 10 個受益權單位，或買回後剩餘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不及 10 個單位者，除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

信託專戶買回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 

2.買回地點： 

受益人請求買回受益權單位數時，可於營業日檢附下列所需文件，向經理公司經登記之

營業處所或其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買回： 

(1)填妥買回申請書，並加蓋原留印鑑。本基金買回申請書備置於經理公司及買回收件機

構之營業處所。 

(2)受益人委託他人代理者，應提出表明授權其代理買回手續或領取買回價金，並加蓋原

留印鑑之委託書。 

3.申請買回書件截止時間： 

(1)投資人以書面或傳真方式買回本基金者，買回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五時

（5:00P.M.）止；如以電子交易方式者，買回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四時

（4:00P.M.）止，且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不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基

金銷售機構亦應於前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之。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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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量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

買回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2)受益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上述(1)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申請者外，如逾時申請時，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買回申請交易。 

(3)對於所有請求買回本基金之受益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投資人提供

特別優厚之買回條件。 

4.經理公司得委託指定代理機構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代理機構並得就每件買回

申請酌收不超過新臺幣伍拾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

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1.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請求買回之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

其代理機構之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計算之

。本基金買回價金之內容，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八)買回費用」及「壹、

一、(十九)買回價格」。 

2.本基金如有依信託契約所定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之情形者，經理公司應於暫停計算本基金

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

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買回價格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

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一般給付期限： 

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之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買回請求到達經理公司或買回代

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但依信託契約有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及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情形時，買回價金算自恢復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計算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受益人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

之。 

2.給付方式：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價金之給付期限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之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給付僅限以匯款方

式為之）。因給付買回價金所生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等費用，得自買回價金中扣除。 

(四)反稀釋費用機制： 

本基金自首次募集日起九十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合計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10%）（含）時，該買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稀釋費用，最高不得

超過其買回價金合計之百分之二（2%），實際費率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調整，且得自

該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惟因本基金合併或清算事由，

投資人依合併／清算主管機關核准日至合併／清算基準日之期間行使其權益者，不得收取

反稀釋費用；同一投資人同日對同一基金同級別或不同級別的轉換，亦不收取反稀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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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益憑證之換發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金。本基金採

無實體發行，不製作實體憑證，故不換發受益憑證，其受益權單位數之變動，應由經理公

司向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登錄。 

(六)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本

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信託契約第十七條第五項第四款所訂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報

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七)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

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

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

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收益分配權，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3)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

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46 

 

(3)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本基金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手續費依投資人所申購之發行價額或持有期間，依下列手續費率計算之：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每年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8%。 

保管費 每年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26%。 

申購手續費 

（註一） 

申購時給付：（適用於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最高為百分之三（3%），依投資人所申購之價額，由經

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投資人自行議定之。 

遞延手續費 

（註二） 

買回時給付：（適用於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按每受益權單位申購日發行價格或買回日淨資產價值孰低者，乘以下列比率，再乘以買回

單位數： 

(1)持有期間 1 年(含)以下：3%。 

(2)持有期間超過 1 年～2 年(含)以下：2%。 

(3)持有期間超過 2 年～3 年(含)以下：1%。 

(4)持有期間超過 3 年：0%。 

買回費用 

（註三） 

(1)受益人短線交易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個日曆日（含第七日）者（含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者），應支付買

回價金之萬分之一（0.01%）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壹

元，不足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憑證之買回費用同樣以四捨五入原則，計算至元

以下小數點後第二位。但定時定額及同一基金間轉換得不適用上述之短線交易限制。 

(2)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除前揭(1)外，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3)本基金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時，扣除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等費用。 

（最高不得超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1%） 

反稀釋費用 

（註四） 

(1)每一營業日申購價金合計或買回價金合計分別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10%（含）時給付。 

(2)現階段實際費率為申購價金合計或買回價金合計之 0.4%，最高不得超過申購價金合計或

買回價金合計之 2%。 

買回收件手續費 
(1)至經理公司辦理者免。 

(2)至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者，每件新臺幣伍拾元。 

召開受益人會議費用 

（註五） 
每年預估新臺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 

（註六）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包括取得或處分本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印花稅、證券交

易稅、證券交易手續費、訴訟及非訟費用、清算費用、財務報告簽證或核閱費用等。 

（註一）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上述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整。 

（註二）計算遞延手續費時，本基金 NA 類型或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之 N

類型、NA 類型或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其持有期間累計計算；本基金 NA 類型或 NB 類

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轉換至經理公司其他基金之 N 類型、NA 類型或 NB 類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其持有期間累計計算，惟該外幣須為相同幣別，始得累計。 

（註三）「未滿七個日曆日」係指： 

以「請求買回之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

「申購日」之日期，小於 7 個日曆日者。即，（買回淨值計算日）－（申購淨值計算日）＜7 個日曆

日，始需支付因短線交易而產生之買回費用，故該費用不一定發生。 

舉例說明：王先生於 8 月 17 日申購本基金 80,000 個單位數，於 8 月 21 日全數申請買回。由於王先

生持有本基金自申購日起至買回日止，不滿七個日曆日，將視為短線交易，故需收取「80,000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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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買回淨值*0.01%」之買回費用。如王先生係於 8 月 31 日申請買回本基金，持有本基金已超過七個

日曆日，即不視為短線交易，無需收取買回費用。 

（註四）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本基金投資交易情形，在上述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整； 

「反稀釋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申購時給付：每一投資人每一營業日申購價金合計＞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10%，達收取標準，故需收

取「申購價金合計*實際費率」之反稀釋費用。 

舉例說明：劉小姐於 11 月 8 日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2,100 萬元，本基金基準規模為新臺幣 2 億元，剛好

達到 10％之計收門檻，則需自申購價金中扣除「申購價金合計*實際費率」之反稀釋費用。如劉小姐

於 11 月 8 日申購本基金新臺幣 1,800 萬元，本基金基準規模為新臺幣 2 億元，未達到 10％之計收門

檻，則無需自申購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 

買回時給付：每一投資人每一營業日買回價金合計＞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10%，達收取標準，故需收

取「買回價金合計*實際費率」之反稀釋費用。 

舉例說明：劉小姐於 11 月 8 日買回本基金，買回價金為新臺幣 2,100 萬元，本基金基準規模為新臺幣

2 億元，剛好達到 10％之計收門檻，則需自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價金合計*實際費率」之反稀釋費

用。如劉小姐於 11 月 8 日買回本基金，買回價金為新臺幣 1,800 萬元，本基金基準規模為新臺幣 2

億元，未達到 10％之計收門檻，則無需自買回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 

（註五）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六）本基金尚應依信託契約第十條規定負擔之各項費用。 

2.費用給付方式： 

(1)經理公司之報酬，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2)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3)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給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本基金之賦稅事項悉依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惟有關法令修正時，應

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1.證券交易所得稅：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將適用所得稅及所得稅額基本條

例。個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之價格減除成本後之所得，仍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法人須

適用最低稅負。 

2.證券交易稅： 

(1)受益憑證持有人申請買回其受益憑證時，該憑證收回註銷不再轉讓，非屬證券交易範

圍，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2)受益憑證之轉讓，應依法繳納證券交易稅。 

3.本基金依財政部 96.04.26 台財稅字第 09604514330 號令、財政部 107.03.06 台財際字第

10600686840 號令及所得稅法第 3-4 條第 6 項之規定，本基金受益人同意由經理公司代

為處理本基金投資相關之稅務事宜，並得檢具受益人名冊（內容包括受益人名稱、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地址、持有受益權單位數等資料），向經理公司登記所

在地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占本基

金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以符「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之規定，俾保本基金之權益。 

(四)受益人會議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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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另

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

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更換經理公司者； 

(3)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終止信託契約者； 

(5)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其他修正信託契約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2.召開程序： 

(1)依法律、命令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

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構

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

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

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2)前揭(1)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總和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加總百

分之三（3%）以上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前

揭(1)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之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3%）以上之受

益人），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3)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以書面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受益人之出

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

依原留存簽名或印鑑式，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寄送至指定處所。 

3.決議方式： 

(1)受益人會議之決議，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經持有已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數總和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

發行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

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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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②終止信託契約； 

③變更本基金種類。 

(2)每一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但未滿一個受益權單位之畸零單位無表決權。 

(3)受益人得親自或委託第三人代理出席受益人會議；受益人得出具由受益人會議召開者

印發之委託書，加蓋原留印鑑、代理人之印鑑，載明授權範圍，並檢附代理人身分證

明文件，委託代理人出席受益人會議。 

(4)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

而以公告代之。 

(2)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

知受益人之事項。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前述 1.規定之事項。 

(2)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之前五名

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

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1%)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5)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發生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

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9)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

告之事項。 

(10)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本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

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對受益人之通知及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50 

 

(1)通知： 

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

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人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

聯絡資訊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

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原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

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依法送達。 

(2)公告： 

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 

2.經理公司就本基金相關資訊之公告方式如下： 

．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者（網址為 http://mops.twse.com.tw/）： 

(1)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2)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 

．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者（網址為 http://www.sitca.org.tw/）： 

(1)本基金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

之。 

(2)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8)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9)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10)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基金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

形。 

(11)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

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1％）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12)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13)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14)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但會計師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15)經理公司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16)本基金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17)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18)發生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

特殊情形結束後。 

(19)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20)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本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

取回保證金情事）。 

．公告於「經理公司網站」者（網址為 http://www.capitalfund.com.tw） 

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因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之日期。 

3.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依前項 1.(1)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

日。 

(2)依前項 1.(2)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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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時以前項 1.之(1)及(2)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4.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5.前述(一)之 2.應公告事項(3)及(4)所稱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正者，從其規定。 

6.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方式向受益人通知者，受益人地

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

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

人原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依法送

達。 

7.其他應揭露之訊息及取得方法： 

(1)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於營業時間內，應依本基金受益人請求閱覽或索取下列資

料： 

①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②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③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2)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合併計算。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應再記載事項 

本基金係「多重資產型」基金，非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運用狀況 

本基金本次募集係首次募集，未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成立前，不得運用本基金資產。 

 

貳、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基金存續期間 

基金名稱：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CAPITAL INDIA-U.S. MULTI-ASSET FUND）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保管機構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時，該基金存續期間即為

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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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基金簡介(一)～(四)」項之說明。 

三、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1.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B 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及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A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憑證、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憑證。 

2.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

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

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3.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新臺幣第一位及美元第二位。 

4.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5.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6.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8.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9.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

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

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

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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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四、受益憑證之申購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三)銷售方式」、「壹、一、(十四)銷售價格」、「壹、一、(十

五)最低申購金額」及「壹、七、申購受益憑證」之內容。 

五、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一)基金之成立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五)成立條件」之內容。 

(二)基金之不成立 

1.當本基金未達上述(一)之成立條件時，本基金即不成立。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僅適用於退還新臺幣申購價金）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

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構計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

利息計算方式辦理。 

2.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

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

由經理公司負擔。 

六、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本基金係開放式基金，並無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七、基金之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

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受託保管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

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專戶」。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所選定幣別開立獨立之外匯存款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規定辦理。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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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

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5.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6.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7.買回費用（不含委任基金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8.反稀釋費用。 

9.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六)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市場或

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

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市場、結算機構、

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

之費用； 

2.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而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生之經紀商佣金、期貨交易手續

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3.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4.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5.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及信託契約

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之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理本基金短期

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或其他相關費用； 

6.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任何就本基金或信託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7.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

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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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8.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9.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

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曆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1.至

5.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算前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三)除前述(一)及(二)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

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四)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各分

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承擔。 

九、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之內容。 

十、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三、(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之內容。 

十一、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三、(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之內容。 

十二、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八)投資地區及標的」、「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及「壹、四、(五)基金運用之限制」之內容。 

十三、收益分配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之內容。 

十四、受益憑證之買回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十七)買回開始日」、「壹、一、(十八)買回費用」、「壹、一、(

十九)買回價格」及「壹、八、買回受益憑證」之內容。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56 

 

十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及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1.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1)以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別基準貨幣之淨資產價值為基礎，加計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淨申贖金額並按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款項為基準貨幣，得出以基準貨

幣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 

(2)計算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以基準貨幣呈現之資產佔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之

比例。 

(3)就計算日適用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及費用，依前述(2)之比例計算分別加減之。 

(4)加減專屬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加總後得出本基金整體淨資產價值。 

(5)前述(1)至(4)各類別淨資產價值按信託契約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後，得出以各自

計價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2.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日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益

權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及各計價貨幣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3.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4.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

債之資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

說明書揭露（請詳附錄五）。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日）。 

5.本基金投資於國外之有價證券，其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計算日臺北時間上午十時前，

經理公司可收到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值，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股票及存託憑證： 

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取

得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

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債券： 

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由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提

供可取得之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

平價格為準。 

(3)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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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

集團（LSEG）取得各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

易者，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之規定辦理。 

②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以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各基金管

理機構所提供之最近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

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最近淨值

計算。 

(4)證券相關商品：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

易所集團（LSEG）取得最近收盤價或結算價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依序自

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

準。 

(5)遠期外匯合約： 

以計算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前一營業日結算匯率為準。如計算日無法

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提供之結算匯率時，以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所

提供之結算匯率為準。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

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6.持有前述 5.以外之國外有價證券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或相關法

令規定計算之。 

7.本基金國外資產轉換成新臺幣匯率之時點與資訊來源如下： 

(1)本基金國外資產之匯兌轉換，含每日本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外幣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值換算，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各外

幣對美元之匯率將外幣換算為美元，再按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台北外

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2)若無法取得前述(1)所述下午四點各外幣對美元之匯率時，則以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之最近匯率為準。 

(3)若前述(1)所述臺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匯交易方式變更為全天候交易而無美

元對新臺幣收盤匯率時，則依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

時間下午四點美元對新臺幣之匯率為準。 

(4)若前述(3)所述計算日無外匯匯率時，以最近營業日之外匯收盤價格為準。 

(二)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1.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

下小數第四位。 

2.本基金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或因終止信託契約而結算本基金專戶餘

額之需求者，不受前項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之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58 

 

限制。 

3.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4.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

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十六、經理公司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他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

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金管

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

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

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理公

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機構得

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4.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其

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

保管機構職務者； 

6.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管會

命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

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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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

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由

新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者； 

2.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依

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

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3.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

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

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壹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於計算

前述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金額時，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

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6.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

繼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

契約者； 

7.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

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起失

效。 

(四)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基金之清算 

(一)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於

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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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本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

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

之職務。 

(四)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圍內

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了結現務； 

2.處分資產； 

3.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分派剩餘財產； 

5.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個月

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

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

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

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

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並

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同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 

(九)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受益人名簿 

(一)經理公司應依同業公會「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

壹份。 

(二)前述(一)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二十一、受益人會議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九、(四)受益人會議有關事宜」之內容。 

二十二、通知及公告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壹、十、(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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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正 

(一)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

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

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二)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經金管會核准或受益人會議另有決議外，

自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據投資人之請求，提供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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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事業簡介 

(一)金管會核准日期 

民國 8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 

民國 90 年 1 月 20 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民國 97 年 11 月 20 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二)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年月 
每股面

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 本 來 源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90/9～

99/10 
十元 49,502,256 股 

新臺幣四億九千五

百零二萬二千五百

六十元 

49,502,256 股 

新臺幣四億九千

五百零二萬二千

五百六十元 

八十九年盈餘轉增資

新臺幣六千五百九十

五萬九千四百六十元 

99/11~ 
迄今 

十元 300,000,000 股 新臺幣三十億元 165,337,535 股 

新臺幣十六億五

千三百三十七萬

五千三百五十元 

九十八年盈餘轉增資

新臺幣十一億五千八

百三十五萬二千七百

九十元 

(三)營業項目 

1.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沿革：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股權

之移轉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 

(1) 111 年 10 月 13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111 年 12 月 5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股票型基金「群益智慧聯網電動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3) 112 年 2 月 24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 ESG 低碳

50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 112年5月29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半導體收益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 112 年 9 月 21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多重資產型基金「群益優化收益成長多重

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 112 年 11 月 27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 ESG20 年期以上

BBB 投資等級公司債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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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3 年 3 月 14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債券型基金「群益時機對策非投資等級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 113 年 4 月 29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國內指數股票型基金「群益台灣科技高息成長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 113 年 8 月 12 日經理公司募集成立海外指數股票基金「優選收益非投資等級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最近五年度分公司及子公司設立： 

無。 

3.最近五年度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或更換： 

(1)更換部份：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異動明細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變更日期 身 份 原姓名 新任姓名 理   由 

110/05/13 董  事 曾科程 陳韋志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1/06/09 董  事 無 陳冠至 董監改選 

111/06/09 董  事 無 郭婉如 董監改選 

111/06/09 董  事 無 曾俊豪 董監改選 

111/07/26 董  事 曾俊豪 丁學文 光陽工業(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2/05/15 董  事 陳冠至 林妍妤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2/08/09 董  事 張永旺 邱舜珍 漢寶實業(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2/11/16 董  事 郭婉如 無 董事辭任 

112/12/11 董  事 丁學文 柯佳男 光陽工業(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3/01/23 董  事 林妍妤 沈峯宇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3/01/23 董  事 無 賴富蓉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3/05/14 董  事 沈峯宇 陳治維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113/08/26 董  事 陳治維 林妍妤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改派法人代表人 

 

 (2)股權移轉部份： 

   無。 

4.最近五年度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 109 年群益投信榮獲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台灣中小型股票最佳基金公司獎(傑出

表現)」；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獲選標雜誌台灣基金獎 2019「新台幣榮獲最佳表

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同級最佳)」群益 15 年期以上電信業公司債 ETF 基金榮獲

標雜誌台灣基金獎 2019「最佳表現 ETF 大獎(同級最佳)」。 

(2) 109 年榮獲二十三屆傑出基金金鑽獎，群益店頭市場基金獲選為「三年期上櫃型股

基金獎」；群益 10 年期以上金融債 ETF 獲選為「一年期固定收益 ETF 一般型(其

他市場) 基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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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年群益投信榮獲 2020 亞洲投資人雜誌 「台灣最佳基金公司」。 

(4) 110 年榮獲晨星暨 Smart 智富台灣基金獎，群益 15 年 IG 電信債 ETF 榮獲「債券

類指數股票型基金獎」。 

(5) 110 年群益投信榮獲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靈活型股債混合最佳基金公司獎」、「產

業股票-資訊科技最佳基金公司獎」、「中國 A 股 ETF 最佳基金公司獎」、「固定收益

ETF 最佳基金公司獎」、「ETF 投資人教育大獎」、「共同基金投資人教育大獎」、群

益 15 年 IG 電信債 ETF 榮獲「最佳表現 ETF 大獎」、群益環球金綻雙喜 A 美元基

金榮獲「新台幣靈活型股債混合最佳表現基金大獎」、群益環球金綻雙喜 A(累積型

-澳幣)基金榮獲「新台幣靈活型股債混合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群益

AAA-AA 公司債 ETF 榮獲「最佳 ESG 表現大獎」、群益 15 年 IG 公用債 ETF 榮

獲「最佳 ESG 表現大獎」、群益 10 年 IG 金融債 ETF 榮獲「氣候保護大獎」、群

益 15 年 IG 電信債 ETF 榮獲「最佳全球契約表現大獎」。 

(6) 110 年榮獲財資雜誌「年度最佳經理人大獎」、「台灣最佳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獎」。 

(7) 110 年榮獲第十六屆金彝獎「傑出投信投顧人才獎」。 

(8)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中國股票年度基金經理大獎」、「投資人

教育大獎殊榮」。 

(9)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亞洲資產管理雜誌，亞洲資產管理獎「台灣最佳數位財富管理

公司」、「台灣最佳退休基金經理公司」兩項大獎。 

(10)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亞洲投資人雜誌「台灣最佳基金公司獎」大獎。 

(11)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香港財資雜誌「ESG 基金管理投資人-編輯評審團三星獎」

大獎。 

(12) 111 年群益投信榮獲第十三屆證券暨期貨金椽獎「前瞻創新獎」之佳作獎。 

(13)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亞洲資產管理雜誌「台灣最佳數位財富管理公司」大獎。 

(14) 112年群益投信榮獲香港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印度股票基金-最佳基金公司獎」、

「亞洲股債混合基金-最佳基金公司獎」、「群益中國政金債 ETF(00765B)獲人民幣

固定收益-最佳表現 ETF 大獎」、「群益東協成長基金獲東協股票基金-最佳表現基

金大獎」。 

(15)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理柏台灣基金獎 混合型基金/團體大獎。  

(16) 112 年群益投信榮獲財資雜誌基金獎「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ETF(00919)-ETF 產品

大獎評審三星獎」。 

(17) 113 年群益投信榮獲香港指標雜誌台灣基金獎「最佳台灣股票 ETF 發行商-最佳

基金公司獎」、「印度股票基金-最佳基金公司獎」、「平衡型股債混合基金-最佳基金

公司獎」、「積極型股債混合基金-最佳基金公司獎」、「群益東協成長基金-最佳表現

定期定額基金大獎」、「群益印度中小基金-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群益印

度中小基金-最佳表現基金大獎」、「群益 1-5 年期投資等級公司債 ETF（00860B）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二、事業組織 

(一)股權分散情形 

1.股東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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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包括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堉寶實業(股)

公司、光陽工業(股)公司、吉順投資(股)公司、漢寶實業(股)公司、富泰建設(股)公司。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股東結構 本國法人 本國人 外國人 
合 計 

數  量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 

人  數 1 13 79 1 94 

持有股數(千股) 33,067 120,099 11,167 1,004 165,337 

持股比例 20.00% 72.63% 6.75% 0.60% 100% 

2.主要股東名單 

經理公司實收資本額新臺幣拾陸億伍仟參佰參拾柒萬伍仟參佰伍拾元整，持股 5%以

上之股東組成如下：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3,067,507 20.00% 

堉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1,417,713 19.00%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901,740 9.62% 

吉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901,740 9.62% 

漢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704,843 9.50% 

富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452,710 6.32% 

 

(二)組織系統 

1.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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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理公司員工總人數：截至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止共 184 人。 

3.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  門 部 門 職 掌 

投資處 

1.綜理研究單位之管理事宜。 

2.未上市私募基金投資事宜。 

3.研究單位行政事務處理。 

投研部 

1.國內/外產業市場研究分析。 

2.投資決策。 

3.負責投資信託基金及受託款項之投資運用等事宜。 

4.有關投資技術之研究開發工作。 

資產管理部 

1.投資決策。 

2.全權委託業務招攬之協辦。 

3.委任人查詢投資決策相關資料。 

4.該部門相關業務營業紛爭之處理。 

5.全權委託契約變更或終止。 

6.全權委託違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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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部 門 職 掌 

國際部 

1.基金產品開發及規劃。 

2.海外投資顧問合作及相關產品管理。 

3.海外基金及資產管理。 

4.海外市場及產業研究。 

5.投資商品專案研究。 

ETF 及指數投資部 

1.指數型商品之應用與風險控管。 

2.資產配置策略之開發與應用。 

3.數量方法於投資組合管理之應用。 

4.衍生性商品之研究與投資操作事宜。 

固定收益部 

1.總體經濟研究分析。 

2.國內/外金融市場研究分析。 

3.投資決策。 

4.固定收益工具之分析及投資。 

5.外匯工具之分析及投資。 

6.信用風險評估與控管。 

新金融商品部 

1.新金融商品之應用與風險控管。 

2.資產間價格風險評估與控管。 

3.資產配置策略之開發與應用。 

4.數量方法於投資組合管理之應用。 

5.產品規劃。 

業務處 
1.綜理業務單位之管理事宜。 

2.業務單位行政事務處理。 

投資理財部 

1.業務招攬與營業促銷活動。 

2.全權委託投資之受理申請、簽約與帳戶開立。 

3.該部門相關業務營業紛爭之處理。 

4.客戶服務品質之規劃。 

5.制定公司業務政策與方針。 

行銷服務部 

1.公司整體行銷策略執行。 

2.行銷通路開發及促銷方案擬訂。 

3.行銷通路協調溝通及服務。 

4.共同基金業務之推廣及行銷。 

企劃部 

1.公司對外公關業務之策劃與執行。 

2.公司暨產品企劃之執行。 

3.基金市場之研究與行銷。 

4.退休基金平台之規劃與執行。 

5.公司整體業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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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部 門 職 掌 

數位金融部 

1.廣告及行銷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2.電子交易平台之規劃。 

3.電子交易業務之推廣及行銷。 

4.公司整體業務支援。 

行政管理處 1.綜理後台單位之管理事宜。 

財務會計部 

1.公司財務規劃、預算與管理。 

2.公司資金收支控制與收益分析。 

3.稅務與相關事宜。 

4.各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每日對帳、交割與帳務處理。 

5.各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每月、季、年報之製作。 

6.各基金及全權委託業務不定期資料之統計與提供。 

7.委任人查詢委託資產交易記錄及資產現況。 

8.營業保證金相關事宜。 

9.協辦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職工福利委員會之會計事宜。 

資訊部 

1.資訊系統規劃、設計及維護。 

2.電腦週邊軟硬體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3.資料庫的安全/防毒/備份/復原計劃及執行。 

4.User ID 及系統和設備安全使用權限設定執行。 

5.電腦資訊業務之採購評估。 

基金事務部 

1.受益憑證之製作及發行。 

2.基金受益人、受益憑證檔案維護及管理。 

3.股務事務處理管理。 

交易部 

1.風險控管。 

2.投資交易執行及分配。 

3.交易往來券商之評估。 

4.資金調度作業。 

人力資源室 

1.人力及制度規劃。 

2.人員招募、遴選、任用與調遷。 

3.薪資與福利。 

4.績效訂定與追蹤管理。 

5.員工訓練與培育。 

6.員工諮詢。 

管理部 

1.庶務、事務工作之推行與運行。 

2.辦公設備、用具、文具之採購及公司財產管理。 

3.公文書收發及檔案管理。 

4.公務車輛調度與管理。 

5.協辦職工福利及文康活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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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部 門 職 掌 

稽核室 

1.執行年度計畫例行性查核。 

2.主管機關、政府基金、檢查單位之業務查核或專案查核。 

3.前一年度內控制度自行檢查作業彙整。 

4.協助各單位建置改善方案及杜絕機制。 

5.同業違規處分案例研討提醒。 

6.客戶糾紛或營業紛爭協辦及專案處理。 

7.跨部門作業諮商。 

8.公、私募基金申請案及新種業務申請送件審核。 

洗錢防制室 

1.確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之遵循。 

2.督導與協調洗錢及資恐風險辨識、評估及監控作業之執行。 

3.發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4.監控與洗錢及資恐有關之風險。 

5.督導向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通報作業。 

法令遵循室 

1.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2.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

營運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3.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並督導各單位定期自行評

估執行情形。 

4.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訓練。 

5.內部控制制度編修。 

6.公、私募基金申請案及新種業務申請送件與彙整。 

風險管理室 

1.訂立投資作業之主要風險指標，並執行後續監控。 

2.依據各投資商品屬性、法令限制與內控制度，設計風險管理

資訊系統。 

3.建構投資交易系統風險控管及停損、預警機制，建置有效防

範措施。 

4.投資作業之風險報告審核及彙總，定期向管理階層報告。 

風險管理委員會 

1.督導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2.定期檢視風險管理機制及執行效能。 

3.確認及評估重大風險議題及風險損失事件。 

智能理財委員會 

1.負責演算法之開發與調整。 

2.確保客戶投資組合建議符合其風險屬性。 

3.監督管理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系統能公平客觀地執行及投資 

  組合之再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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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部 門 職 掌 

永續發展委員會  

1.功能性編制委員會。 

2.協助訂定永續發展及 ESG 事項之政策。 

3.協助推動永續發展及 ESG 事項之相關措施。 

4.督導其他有關永續發展及 ESG 事項之制定、執行與揭露。 

(三)經理公司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比率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職務 
(股 數) 

總經理 陳明輝 105/08/11 0 0% 
逢甲大學統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資深副總經理 
--- 

業務處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林慧玟 110/04/01 0 0% 

台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業務處執行副總經理 
--- 

行政管理處 

資深副總經理 
蘇瑩娟 113/04/01 0 0% 

台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行政管理處副總經理 
--- 

投資處 

副總經理 
呂鴻德 107/04/01 0 0%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固定收益部專業副總 
--- 

風險管理室 

副總經理 
張士杰 107/04/01 0 0% 

銘傳大學管理學院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稽核室稽核協理 
--- 

投資處/ETF 及指數投

資部/新金融商品部 

副總經理 

張菁惠 112/04/01 0 0%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 ETF 及指數投資部專業副總 
--- 

投資處 

副總經理 
葉雲龍 112/07/03 0 0% 

文化大學中美關係所碩士 

群益投信資產管理部專業副總 
--- 

國際部 

專業副總 
洪玉婷 110/04/01 0 0%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國際部協理 
--- 

固定收益部 

專業副總 
林宗慧 110/04/01 0 0%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所碩士 

群益投信固定收益部協理 
--- 

資產管理部 

專業副總 
陳建宗 110/04/01 0 0%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系學士 

群益投信資產管理部專業協理 
--- 

投研部 

專業副總 
陳沅易 111/07/11 0 0%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碩士 

群益投信國際部資深專業協理 
--- 

投資理財部 

專業副總 
許哲瑩 112/03/01 0 0%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業務副總 
--- 

資訊部 

專業副總 
羅政偉 113/06/01 0 0%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 

群益投信資訊部協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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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比率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職務 
(股 數) 

行銷服務部 

專業副總 
徐曉晴 114/01/01 0 0% 

政治大學經濟所碩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業務副總 
--- 

企劃部 

協理 
劉佳妮 107/04/01 0 0%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企劃部企劃經理 
--- 

基金事務部 

協理 
楊筑穗 107/04/01 0 0%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商學所碩士 

群益投信基金事務部專業協理 
--- 

人力資源室 

協理 
張月如 107/04/01 0 0% 

文化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 

群益投信人力資源室專業經理 
--- 

法令遵循室/洗錢防制室 

協理 
王品姍 107/04/01 0 0% 

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法令遵循室法遵經理 
--- 

稽核室 

協理 
詹秀梅 107/04/01 0 0%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系學士 

群益投信稽核室稽核經理  
--- 

財務會計部 

協理 
李淑娟 108/04/01 0 0% 

文化大學會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財務會計部專業協理 
--- 

數位金融部 

協理 
高慶賢  110/04/01 0 0% 

淡江大學會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數位金融部專業協理 
--- 

管理部 

經理 
吳坤澤 111/04/01 0 0%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群益投信管理部專業經理 
--- 

交易部 

專業經理 
游昕紜 113/10/14 0 0%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學士 

群益投信交易部專業副理 
--- 

高雄分公司 

經理人 
薛鴻彬 102/03/26 0 0%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資深業務協理 
--- 

台中分公司 

經理人 
張仙佩 106/12/08 53,997 0.03% 

台灣科技大學 EMBA 碩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專業副總 
---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持有股數仟股/ 

持股比率 主要經(學)歷 備註 

選任時 現在 

董事長 賴政昇 111/06/09 3 年 
15,705 

9.50% 

15,705 

9.50% 

政治大學國際貿易所碩士 

群益投信總經理 

漢寶實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陳明輝 111/06/09 3 年 
15,705 

9.50% 

15,705 

9.50% 

逢甲大學統計系學士 

群益投信投資理財部資深副總經理 

漢寶實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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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持有股數仟股/ 

持股比率 主要經(學)歷 備註 

選任時 現在 

董事 邱舜珍 112/08/09 1.8年 
15,705 

9.50% 

15,705 

9.50%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MBA 碩士 

堉寶實業投資中心副總 

漢寶實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林妍妤 113/08/26 0.8年 
33,067 

20.00% 

33,067 

20.00%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群益金鼎證券企劃室企劃執行處高專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

司之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賴富蓉 113/01/23 1.4年 
33,067 

20.00% 

33,067 

20.00% 

台北商業大學會計資訊系 

群益金鼎證券財務部財務專員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

司之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柯佳男 112/12/11 1.5年 
15,902 

9.62% 

15,902 

9.62% 

日本大學經營學科 

光陽工業(股)公司財務部經理 

光陽工業(股)公司之

法人股東代表 

董事 
吉順投資

(股)公司 
111/06/09 3 年 

15,902 

9.62% 

15,902 

9.62% 
－ － 

監察人 
富泰建設

(股)公司 
111/06/09 3 年 

10,453 

6.32% 

10,453 

6.32% 
－ － 

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係指與經理公司有下列利害關係之公司： 

(一)與經理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所稱「綜合持股」，指事業

對經理公司之持股加計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

一經理公司之持股總數。 

(三)上述(二)之人員或經理公司之經理人與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

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四)前開所指董事、監察人，包括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其指派行使職務之自然人代表。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與其關係人資料 

日期：114 年 2 月 28 日 

公司名稱 關係說明 

群益金鼎證券(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 

群益期貨(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之配偶擔任該公司之經理人 

光陽工業(股)公司 本公司 1.董事擔任該公司董事 2.持股 5%以上之股東 

鴻隆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富泰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之股東 

日立安斯泰莫台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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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關係說明 

東洋建蒼電機(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星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達貿易(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台崎重車(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吉順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及持股 5%以上之股東 

開發工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華洋企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長陽開發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聯輕電(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大聯合重車(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澤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捷(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祥正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光群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鋐展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陞陽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嘉進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川陽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高盛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鑫暘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鈞慶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銓峰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漢寶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 

堉寶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 

財資企業(股)公司 
本公司 1. 法人監察人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2.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

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泰翔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金庫資本管理顧問(股)公司 
本公司 1. 董事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2.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

之股東 

金庫整合創業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 1. 董事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2.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

之股東 

雙勝車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金鼎綜合證券(維京)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創業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車能網(股)公司 
本公司 1. 董事擔任該公司監察人 2.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

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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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關係說明 

甲山岳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全順建設開發(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鴻菖實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及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甲千林建設(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益資本管理顧問(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泓策創業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擔任該公司董事 

車能網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為該公司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新榮能源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鋐鎰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 1.董事擔任該公司董事及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2.董事之配偶擔任該公

司之監察人 

大明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擔任該公司董事 

威旺投資(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財將企業(股)公司 本公司法人監察人之代表人擔任該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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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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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二年度受金管會處罰之情形 

日期 函號 違反事由 主要處分內容 

113.5.21 
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2324 號 

辦理○○基金有聲廣告有未揭示警語之情

事，且與網紅等自媒體合作行銷廣告均未依公

會自律規範於廣告內容揭示警語，核已違反金

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辦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 

糾正 

113.10.30 
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53041 號 

金管會 113 年 1 月對本公司辦理「ETF 投資風

險管理及資訊揭露」專案檢查，針對下列事項

進行核處： 

對 ETF 基金期貨價差交易損失未納入風險控

管；ETF 基金平面廣告警語未以粗體印刷顯著

標示；以配息或獲利為廣告標題者，有加入配

息以外之行銷文字、所宣稱之配息來源與實際

配息來源不一致；ETF 基金行銷廣告未經法遵

部門審核、未向公會申報；募集得投資具損失

吸收能力(TLAC)債券之 ETF 基金，未於銷售

文件載明基金預計投資是類債券占比，並揭露

相關投資風險。 

糾正 

113.10.30 
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53042 號 

金管會針對本公司行銷廣告案件進行核處： 

公司於財經新聞台節目談論之內容及新聞稿

內容，有使人誤信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保證獲

利及對過去業績作誇大宣傳之情事。 

糾正暨罰鍰新臺幣 60 萬元 

 

六、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無。 

 

肆、受益憑證銷售機構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本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一、經理公司（含分公司） 

代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總公司 

臺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69 號 15 樓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 號 14 樓之 8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號 19 樓之 1 

 

(02)2706-7688 

(04)2301-2345 

(07)335-1678  

二、券商/投顧/銀行（含公司及分支機構） 

代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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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1~之 3、15 樓之 5 
(02)8789-8888 

585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8號 1樓、2樓部分、3

樓部分、5樓部分 
(02)2747-8266 

845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地下 1 樓部

分、2樓 
(02)8787-1888 

700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95 號 3 樓、4

樓、6樓、7樓、8樓及 11 至 13 樓 
(02)2327-8988 

9A0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7 樓、18

樓、19 樓部分及 20 樓 
(02)2311-4345 

920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698 號 3 樓 (02)2181-8888 

980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0 樓部

分、11 樓及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7

號 7 樓 

(02)2717-7777 

779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199 號地下 1 樓

及 6 樓部分、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126 號

3 樓部分 

(02)8502-1999 

96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3 樓部分、4

樓部分 
(02)8771-6888 

930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54 號 4樓之 8、

5樓之 3至 5樓之 7 
(02)2545-6888 

888 國泰綜合證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18 號 3 樓部

分、4樓部分及 7樓部分 
(02)2326-9888 

592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09 號 1 樓至 3

樓 
(02)2325-5818 

250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7 樓 (02)8712-1322 

B01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號 18 樓 B室 (02)2720-8126 

B03 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07 巷 22 號 5

樓之 1 
(02)7711-5599 

0A1 好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56 之 1 號 2 樓之

1 
(02)7755-7722 

004 臺灣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0 號 (02)2349-3456 

005 臺灣土地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6號 (02)2348-3456 

00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25 號 (02)2173-8888 

007 第一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02)2348-1111 

008 華南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23 號 (02)2371-3111 

009 彰化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中市中區公園里自由路二段 38 號 (04)2222-2001 

01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2號 (02)2581-7111 

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號 1樓 (02)8722-6666 

016 高雄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 號 (07)557-0535 

0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00 號 (02)2563-3156 

048 王道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99 號 (02)8752-7000 

050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30號 (02)2559-7171 

05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7 號 1 樓及 179 號 3

樓至 6樓、17 樓至 19樓 
(02)2716-6261 

054 京城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506 號 (06)213-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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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瑞興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133 號、135 巷 2

號 
(02)2557-5151 

102 華泰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46 號 1、2 樓、

6樓、6樓之 1、6樓之 2 
(02)2752-5252 

10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2 號 3~5 樓、10 樓、

19~21 樓、4 樓之 1、5 樓之 1、9 樓之 1 及

36 號 1 樓、3~5 樓、10 樓、19~21 樓、9 樓

之 1 

(02)8758-7288 

108 陽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56 號 (02)6618-8166 

118 板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68 號 (02)2962-9170  

147 三信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中市中區公園路 32-1 號 (04)2224-5171 

803 聯邦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1、2 樓 (02)2718-0001 

80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5、207 及 209

號 1 樓 
(02)2378-6868 

806 元大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57 號 1 至 2 樓及

5至 20 樓 
(02)2173-6699 

807 永豐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6 號 (02)2517-3336 

808 玉山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5、117 號 (02)2175-1313 

809 凱基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35 號 9 樓、10 樓、

11 樓及 18 樓 
(02)2175-9959 

8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號1樓及地下

1樓 
(02)2568-3988 

816 安泰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號 16 樓、40 樓、

41 樓 
(02)8101-2277 

82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6、168、170、186、

188 號 
(02)3327-7777 

823 將來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5 號 6、7、8、

9 樓 
(02)8979-7000 

824 連線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33 號 3 樓及 4樓 (02)6622-9999 

01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02)2771-6699 

‧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一、經理公司 

代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總公司 

臺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69 號 15 樓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 號 14 樓之 8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號 19 樓之 1 

 

(02)2706-7688 

(04)2301-2345 

(07)335-1678  

二、銷售機構 

代號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91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1~之 3、15 樓之 5 
(02)8789-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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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記載事項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

之聲明書（附錄一）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一」之內容。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附錄二）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二」之內容。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司治理運作情形（附錄三）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三」之內容。 

四、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信託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附錄四）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四」之內容。 

五、其他金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電話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肆、受益憑證銷售機構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之內容。 

  ．本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

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附錄五）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五」之內容。 

  ．本基金主要投資國（地區）經濟環境之簡要說明（附錄六）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六」之內容。 

  ．本基金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之市場概況簡要說明（附錄七）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七」之內容。 

  ．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介紹（附錄八） 

另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八」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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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應就公司治理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經理公司股權結構請參閱本投資說明書「參、二、(一)、股權分散情形」之內容。 

有關股東權益部分，經理公司依公司法、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召集股東會，並對於

經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確實執行。股東會之議題及程序，係由董事會妥善安排，並對於各

議題之進行給於合理之討論時間及股東適當之發言機會。經理公司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

續期間均永久妥善保存。股東權益變動情形，請參閱投資說明書財務報表之股東權益變動

表。 

二、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經理公司設董事七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經理公司之董事會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治理之各項作業與安排係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

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董事會成員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包括營運判斷能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產業知識、國

際市場觀、領導能力及決策能力。董事之選任係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執行，各董事間

職權之行使均具有其獨立性。 

三、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經理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依相關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及股東會決議之授權事項

行使職權；經理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法令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其職權，負責公司營運

各項作業，並制定公司營運所須相關制度及規章。 

四、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經理公司設監察人一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監察人之職責為查核公司財務狀況、審查並稽核會計簿冊及文件、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

其他依照法令賦予之職權。 

五、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1.經理公司之經理人皆無與關係企業經理人相互兼任之情形。 

2.對於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對於簽約事項明確訂定價格條

件與支付方式，絕無利益輸送情事。 

3.經理公司與往來銀行及投資人、員工、或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

尊重及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經理公司將秉誠

信原則妥適處理。 

六、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1.經理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設

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 

2.經理公司並運用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經理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資訊，

以 利 股 東 、 投 資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等 參 考 。 本 公 司 網 址 為

http://www.capitalfund.com.tw。 

七、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基金/投資經理人酬金結構及政策，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關聯性說明 

1.基金/投資經理人酬金結構及政策 

附 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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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績效考核 

基金/投資經理人之考核項目，設定主要以研究品質、市場基

金排名名次、各基金年度期望報酬達成率，以及投資研究單位

主管評比等之各項有效評估基金/投資經理人績效項目為考核

之內容，並因應風險能力進行評估，輔以對公司未來營運展望

之影響，綜以考核之。 

發放依據 

基本薪資 

經理公司參考市場之薪資水準及學經歷條件訂定經理公司各

職等之薪資級距，於招募任用研究人員及經理人時，依據其學

經歷相關背景，給予符合市場上相對水準之月薪。 

奬  金 

針對基金/投資經理人之奬金發放，經理公司制定績效奬金辦

法，明訂研究人員及基金/投資經理人評比之依據、時間及相

關奬懲辦法，落實於年中績效評估及年度績效評估作業，嚴格

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員及基金/投資經理人之績效產出，以此績

效成績作為績效奬金發放之依據。 

發放方式 

基本薪資 基本月薪*12 個月，每月發放。 

奬  金 

1. 根據年度經理公司整體營運狀況、個人績效、部門績效及

法令遵循的落實程度考核之結果，核定績效奬金。 

2. 績效獎金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經理公司營運狀況而調整

之，故屬變動性薪資。 

2.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關聯性 

經理公司之基金/投資經理人酬金結構及政策，除充份溝通與聲明，不致使基金/投

資經理人為追求高酬金而從事損害投資人權益情事外，係將投資人利益、長期基金

績效、道德風險控管、事業發展目標等基礎要素綜合評估之，並參考市場薪資水準，

設定為可維持穩定流動率之酬金誘因。經理公司並因應經濟結構發展及市場狀況，

適時調整之，以維持經營績效穩定成長、道德風險控管良善之準則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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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信託契約範本（係以 113 年 1 月 30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31340 號函核定之範本內容） 

【對照表】 

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前言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

證，募集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

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

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

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

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

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

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

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

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

憑證，募集__________________平衡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基金保

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

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

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

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

），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

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

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

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

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

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 

明訂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及本基

金名稱。 

一 二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本契

約所設立之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一 二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本契

約所設立之____________________平衡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本基金名稱。 

一 三  經理公司：指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一 三  經理公司：指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之名

稱。 

一 四  基金保管機構：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

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

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一 四  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本於信託關

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

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

銀行。 

明訂本基金之基金

保管機構之名稱。 

一 五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指依其與基金保管機構

間委託保管契約暨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相關法令規定，受基金保管機構複委託，

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資產之金融機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投資海外有

價證券，配合實務

操作增列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定義；其

後項次調整。 

一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司依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規定檢具相關文件首次向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本基金受益憑證及受

益權單位數之日。 

一 八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司發行並

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 

配合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行及

實務作業需要，修

訂部份文字。 

一 十

二 

二 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

之五（5％）以上之股東；所稱綜合持股，

指事業對經理公司之持股加計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及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之

事業對同一經理公司之持股總數。 

一 十

一 

二 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

之五以上之股東；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1 條內容，解釋

「綜合持股」涵義

。 

一 十

二 

三 前款人員或經理公司之經理人與該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

分之十（10％）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

偶關係者。 

一 十

一 

三 前款人員或經理公司之經理人與該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

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

者。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附  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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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一 十

二 

四 董事、監察人為法人者，其代表或指定代表

行使職務者，準用前述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

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1 條內容，解釋

董事、監察人為法

人之適用規定。 

一 十

三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

銀行營業日。惟本基金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議價市場因例假日

停止交易且合計投資於該等市場之比重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時，即非營業日

。前述所稱之「一定比例」及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主要議價市場，應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一 十

二 

 營業日：指本國證券市場交易日。 1.明訂本基金「營

業日」之定義。 

2.配合金管會 94

年8月24日金管

證四字第 094012

2751 號函規定辦

理，明訂本基金

暫停計價之判斷

依據。 

一 十

五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定，計算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本基金投資外國

之有價證券，每營業日之淨資產價值於各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交易完成後計算之。 

一 十

四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規定，計算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 

配合本基金投資海

外，爰增列文字。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一 十

五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

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本基金之收益平準

金不列入配息範圍

故刪除之；其後項

次調整。 

一 十

六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

件之書面、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說

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日。 

一 十

六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

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公開

說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70條第2項規定

，以基金買回當日

之淨資產價值計算

買回價格，爰酌修

文字。 

一 十

七 

 受益人名簿：指經理公司自行以書面或電子

資料製作並保存，其上記載受益憑證受益人

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受益憑證轉讓

、設質及其他變更情形等之名簿。 

一 十

七 

 受益人名簿：指經理公司自行或委託受益憑

證事務代理機構製作並保存，其上記載受益

憑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受

益憑證轉讓、設質及其他變更情形等之名簿

。 

配合經理公司實務

，本基金「受益人

名簿」係以書面或

系統製作、保存及

控管，確保受益人

資料安全。 

一 十

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業務或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一 十

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令規定得辦理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配合基金

操作實務增列相關

文字。 

一 二

十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法令規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或

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一 二

十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定得辦理票券

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本基金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配合基金

操作實務增列相關

文字。 

一 二

十

一 

 證券交易市場：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得辦

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

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場。 

一 二

十

一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 

明確定義「外國有

價證券」之交易市

場。 

一 二

十

二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及金管會所核准投資之外國店頭市

場。 

一 二

十

二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有價證券，配合本

基金操作實務增列

相關文字。 

一 二

十

七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計

算各分配收益類別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

益之金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一 二

十

七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計

算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定

之計算標準日。 

配合本基金增設各

分配收益類別每受

益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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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一 三

十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行之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分別為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及 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A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及 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A 類型及 NA 類型受益權單

位（含新臺幣計價及美元計價二類別）均不

分配收益，B 類型及 NB 類型受益權單位（

含新臺幣計價及美元計價二類別）均分配收

益。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定義；

其後項次調整。 

一 三

十

一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A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A 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A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二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B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B 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B 類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三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NA 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A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NA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四 

 N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係 NB 類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NB 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定義。 

一 三

十

五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及 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新臺幣

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定義。 

一 三
十

六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 A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B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外幣計

價之受益權單位定

義。 

一 三

十

七 

 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

行之各類型分配收益受益權單位，分為 B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B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增訂相關內容。 

一 三
十

八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貨幣單位，本基金基準貨幣為新臺幣。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基準貨

幣為新臺幣。 

一 三
十

九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之基準受

益權單位類別，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之計

價貨幣為新臺幣，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

臺幣壹拾元。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定義；

其後項次調整。 

二 一  本基金為多重資產型並分別以新臺幣計價

及美元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群益印美

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 一  本基金為平衡型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經

理公司簡稱）（基金名稱）平衡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明訂本基金類型及

基金名稱。 

二 二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二 二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

存續期間為；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本契

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本基金存續期間為

不定期限，爰刪除

信託契約範本部份

文字。 

三 一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

幣貳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

中， 

三 一  【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1.明訂本基金最高

及最低淨發行總

面額及各類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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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新臺幣壹佰億元，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高為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申請（報）日前五

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

十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投資於國內者適用】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

面額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

元。 

益權單位之面額

及總數。 

2.因本基金投資於

國內外，爰刪除

信託契約範本部

份文字。 

3.明訂本基金申報

生效後，若能符

合法定條件，得

再辦理追加募集

作業，酌作內容

修正，並增列比

例表示之方式。 

二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元；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基準受益權單

位壹拾億個受益權單位。 

三 三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

，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平均已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

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80%）以

上；或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平均已發行基

準受益權單位數占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申報生效發行基準受益權單位數之比率達

百分之八十（80%）以上者，得辦理追加募

集。 

三 二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面額按募集期間最末日當日依

本契約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取得新臺幣

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後，除以基

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有關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具體換算比率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

比率；其後項次調

整。 

三 四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

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

應募足本條第一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

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本條未達第

一項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

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

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或募足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或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

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

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 

三 二  【投資於國內外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申

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

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

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

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

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

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

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

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

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

申報。 

【投資於國內者適用】本基金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

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

總面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

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本基金於

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

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

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

、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

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 

1.配合本基金採多

幣別發行且適用

申報生效制，酌

作內容修正。 

2.因本基金投資於

國內外，爰刪除

信託契約範本部

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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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三 五  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

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

權（僅限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

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權）、受益人會議之表

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三 三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

，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權、受益人會

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

權利。 

明訂只有各分配收

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可享有收益分配。 

四 一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 A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B類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及

NB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A 類型美元計

價受益憑證、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

受益憑證。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發行之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其後項次調整。 

四 二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

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

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

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

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

三十日。 

四 一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

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

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

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

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處理準

則」第 12 條規定，

本基金採申報生效

制，爰酌作內容修

正。 

四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

益權，各類型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

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新臺幣第一位或美元第二位。 

四 二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

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

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單位。 

1.明定本基金受益

權單位數之計算

方式。 

2.本基金受益憑證

採無實體發行，

爰刪除受益憑證

換發之規定。 

四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

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四 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金受益憑證採

無實體發行，爰修

訂相關內容。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四 七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第十項規定

辦理外，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三十

日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載事項，製作

實體受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發

行。 

配合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行，

故刪除之；其後項

次調整。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四 八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四 八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

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

購人。 

四 九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

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

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

人。 

本基金受益憑證採

無實體發行，並以

帳簿劃撥方式交付

受益憑證，爰修正

部分文字。 

五 一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

括發行價格、申購手續費及反稀釋費用，申

購手續費及反稀釋費用由經理公司訂定。投

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

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

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及其相關規

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

戶支付申購價金。 

五 一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

價格、申購手續費及反稀釋費用，申購手續

費及反稀釋費用由經理公司訂定。 

1.依金管會 101 年

10 月 11 日證期(

投)字第 1010047

366號及101年 1

0 月 17日金管證

投字第 10100459

38 號函，增訂相

關內容。 

2.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之受益權

單位，酌作內容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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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如下： 

五 二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配合本基金包含

各類型之受益權

單位，修訂相關

內容。 

2.明訂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餘額為零

時之計算方式。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一

項之規定之面額。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五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

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五 三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

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

本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各

類型之受益權單位

，修訂相關內容。 

五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
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3%）。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

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

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本基金申購手續

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明訂本基金之申購

手續費上限，並配

合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定義，修訂相關

內容。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

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

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

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

五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

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

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行銷

售及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18 條

規定及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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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六  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

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

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

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

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

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

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

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申購

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

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

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

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

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受益

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

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

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

得申購之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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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五 八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除於公開說明書

另有規定外，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本基金成立日後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除經

經理公司同意外，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辦理： 

五 八  自募集日起________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前

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 

明訂本基金成立日

前，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 

五 八 一 A 類型及 N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

新臺幣壹萬元整；B 類型及 NB 類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增訂相關內容。 

五 八 二 A 類型及 N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

元參佰元整；B 類型及 NB 類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仟元整；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增訂相關內容。 

五 九  本基金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自首次募集日起

九十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申購受

益憑證發行價額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時，該申購之投資人應

負擔反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一定比率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且得自該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中扣除，反

稀釋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

一定比例及反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相關計

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

基金合併或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

使其權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費用。 

五 九  本基金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自成立之日起__

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申購受益憑

證發行價額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一定比例時，該申購之投資人應負擔

反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__，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且得

自該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中扣除，反稀釋

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

比例及反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相關計算方

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

合併或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使其

權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費。 

明訂本基金反稀釋

費用之收取條件，

並依據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六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

理簽證。 

六 一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配合本基金受益憑

證將採無實體發行

，無需辦理簽證，

爰刪除相關內容。

。 

六 二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用「公開發

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 

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四

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

值新臺幣參億元整。 

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第二

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

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______元整。 

明訂本基金之成立

下限。 

七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

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

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

滿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機構計

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利息計算方式辦理，經

理公司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七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

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

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

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

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

入。 

依據實際作業，修

訂相關內容。 

八 二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

事務代理機構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

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 

八 二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

記載於受益憑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

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本基金受益憑證採

無實體發行，並配

合實務作業需要修

訂相關內容。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八 三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背書交付

自由轉讓。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

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__單位。 

本基金採無實體發

行，受益人不得申

請領回實體受益憑

證，刪除相關內容

；其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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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受託保管群益印

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

義，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

金專戶」。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並應於

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所選定幣別開立獨

立之外匯存款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

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

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

規定辦理。 

九 一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

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_______受託保管________平衡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

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

得簡稱為「______平衡基金專戶」。 

明訂本基金專戶名

稱。另，本基金投

資國內外，爰增訂

相關內容。 

九 四 四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

生之利息（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九 四 四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

生之利息。 

明訂只有各分配收

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可享有收益分配。 

九 四 七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基金銷售機構收取之買

回收件手續費）。 

九 四 七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

件手續費）。 

酌作內容修正。 

九 五  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

金承擔。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投資標的包

含外國有價證券，

故增加匯率損益承

擔之規定；其後項

次調整。 

十 一 一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市場

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

，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市場、結算機

構、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

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

務所生之費用； 

十 一 一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

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

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

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

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

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依本契約規定運用

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

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

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

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

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

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

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

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

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1.配合本契約第 1

條第 21 項之定

義所述及實務作

業需要，酌作內

容調整。 

2.因本基金保管費

採固定費率，爰

刪除信託契約範

本部份文字。 

十 一 二 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而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易所生之經紀商佣金、期貨交易手

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之交易成本係

為本基金應負擔之

費用；其後款次調

整。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108 

 

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一 六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約對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

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十 一 五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或本契

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

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

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 

明訂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包含在基金保

管機構之範圍內。 

十 一 七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

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

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

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

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

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十二項

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

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十 一 六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

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

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

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

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

第四項、第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之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

人負擔者； 

1.明訂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包含在基

金保管機構之範

圍內。 
2.配合本契約條件

項次調整，修訂

相關內容。 

十 一 九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

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 一 八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契約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

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

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

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於計算前述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金額

時，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本契約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十 二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

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

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臺幣作

為基準貨幣。 

十 三  除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

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

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 

十 三  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

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本基

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酌作內容調整。 

十 四  本基金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類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 B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

有之收益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

計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費用應分別計

算之規定。 

十

一 

一 二 收益分配權，僅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得享有並行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十

一 

一 二 收益分配權。 明訂只有各分配收

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可享有收益分配。 

十

一 

二 三 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本基金之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十

一 

二 三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酌作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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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

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

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

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

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

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

機構。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

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

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金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

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

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

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

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配合實務作業，酌

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

，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

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

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

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履行義

務。 

十

二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

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

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

本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配合實務作業，酌

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

加募集申報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

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

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進行傳輸。 

十

二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

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

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

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

傳輸。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處理準

則」第 12 條規定，

本基金採申報生效

制，爰修訂相關內

容。 

十

二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

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

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

供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

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郵

件傳送方式提供予申購人或由申購人自行

下載取得，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

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

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

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 

十

二 

七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

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並

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

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

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

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行銷

售及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規定，

明訂公開說明書之

交付方式。 

十

二 

八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本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

及其風險事項者。 

十

二 

八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

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八 三 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 十

二 

八 三 申購手續費。 增訂向同業公會申

報事項包含遞延手

續費之修訂。 

十

二 

八 五 配合本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十

二 

八 五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

書內容者。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二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

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

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

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

式為之。 

十

二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

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

，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

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

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爰依實務作業調

整之。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110 

 

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二 

十

二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

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

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

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

二 

十

二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

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

責於基金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

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

代為追償。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爰依實務作業調

整之。 

十

二 

十

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

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

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 

十

二 

十

三 

 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

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經

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

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配合實務作業，酌

作內容調整。 

十

二 

十

九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

低於等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於計算

前述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本契約第三十條第

二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之資產合併計算。 

十

二 

十

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

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

申購人。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臺幣作

為基準貨幣。 

十

二 

二

十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

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

序。 

十

二 

二

十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

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

程序。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二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露：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及外幣計

價基金問答集」規

定，明訂經理公司

發行多幣別基金應

揭露相關內容。 

十

二 

二

十

一 

一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及美元作

為計價貨幣，所有申購及買回價金之收付均

以投資人所申購或買回受益權單位之計價

貨幣為之。 

十

二 

二

十

一 

二 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

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十

二 

二

十

一 

三 本基金基準貨幣及匯率換算風險。 

十

二 

二

十

一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幣別與面額，以

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 

十

二 

二

十

二 

 本基金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

處理本基金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財政部 107 年

3 月 6 日台財際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及實務作業需要

增訂相關內容。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111 

 

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三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國或

地區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

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

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

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

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

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

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

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含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

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

基金保管機構（含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對

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

三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

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

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本

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

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

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

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

，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

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爰依實務作業調

整之。 

十

三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

易市場、結算機構、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

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

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

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外，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

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

三 

四  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

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

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

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

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

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

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1.配合本契約第 1

條第 21 項定義

所述，酌作內容

調整。 

2.因應匯款及結算

不限銀行之間，

酌作內容修正。 

十

三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市場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

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

契約之義務，有關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費用由

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十

三 

五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

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費

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保管費採固定費

率者適用】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

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1.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爰依實務作

業調整之。 

2.因本基金保管費

採固定費率，爰

刪除信託契約範

本部份文字。 

十

三 

六  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

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

，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行使

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

規定為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因本基金投資國內

外，參照「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海外股票型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範

本（僅適用於多幣

別外幣計價基金）」

之規定，明訂基金

保管機構選任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時之

職責；其後項次調

整。 

十

三 

六 一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

，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十

三 

六 二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

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生損害者

，應負賠償責任。 

十

三 

六 三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

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產者，基金

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

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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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三 

七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

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

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

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

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報

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範本無相關內容】 

十

三 

八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

配數據，擔任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

務。 

十

三 

六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

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

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配合本基金發行類

型修訂文字，且基

金保管機構僅擔任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收益分配之給付人

，並非扣繳義務人

，爰配合實務作業

修改之。 

十

三 

九 一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

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

擔之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各分配收益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總價

金。 

 

十

三 

七 一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１)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２)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

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３) 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

負擔之款項。 

(４)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

配收益。 

(５)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

金。 

 

配合本契約條件條

次調整及實務作業

需要，修訂相關內

容。 

十

三 

九 二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十

三 

七 二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

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各

類型，修訂相關內

容。 

十

三 

十

一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

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

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

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

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

限。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

管契約之約定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通知經

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 

十

三 

九  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

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

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

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

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

限。 

增訂基金保管機構

於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違反相關法規時

，應為必要之處置

並通知經理公司。 

十

三 

十

五 

 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

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

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

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

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

三 

十

三 

 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

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

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

。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

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

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

人。 

本基金投資外國有

價證券，故增列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

行為限制。 

十

三 

十

七 

 基金保管機構得因經理公司之要求，對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請求相關市場及法令資訊之

提供與協助，惟各該保管、處分及收付之作

為、不作為，仍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為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增訂相關內容。 

十

四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

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

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及外國之有價證券。並

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十

四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

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

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

將本基金投資於________之股票、債券及其

他固定收益證券為主，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

資： 

明訂本基金之投資

標的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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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一 本基金所投資之國內部分： 

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承銷股票、政府公債

、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

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

力債券(TLAC Bond)）、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對

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存託憑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

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經金

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

組織債券。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國

內之投資標的及範

圍；其後款次調整

。 

十

四 

一 二 本基金所投資之外國部分： 

1.於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經金管會核

准之店頭市場所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

）、存託憑證（含 NVDR）、認購（售）權

證或認股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證券（REITs）及以封閉式基金及追蹤、

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

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

為限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

位。 

2.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

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受

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3.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

、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金融債券（含次

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REATs）、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

。 

4.本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可投資之

國家或地區詳如公開說明書。 

5.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

會之限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外

國之投資標的及範

圍；其後款次調整

。 

十

四 

一 三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 
1.投資於國內及外國股票（含承銷股票、存
託憑證（含 NVDR））、債券（含其他固定
收益證券）、基金受益憑證、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證券（REITs）及經金管會
核准得投資項目等資產種類之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60%）（含），且投資前開任一資產價值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70%）（含）；且投資於外國
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得低
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60%）
（含）。 

十

四 

一 一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月後，投資

於上揭資產之金額應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投資於股票金額占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____以下且不得低

於百分之十。 

明訂本基金之投資

標的、範圍及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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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三 2.投資於印度、美國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60%）（含）；前述所稱「印度、美國之

有價證券」，包括： 

  ①於印度或美國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或於

印度或美國註冊之企業所發行而於外

國證券交易市場或於經金管會核准之

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 ( 含承銷股票 )

、存託憑證（含 NVDR）、認購( 售 ) 權

證或認股權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

證券 (REITs)及以封閉式基金及追蹤

、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

型基金（ETF，含反向型 ETF 及槓桿型

ETF）為限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或投資單位；或 

  ②由印度或美國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

發行之債券；或由美國以外之國家或機

構所保證或發行而於印度或美國掛牌

或交易之債券；或 

  ③依據彭博資訊（Bloomberg）系統顯示，

該有價證券所承擔之國家風險（

Country of Risk）為印度或美國；或

該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型ETF

）之主要投資國家為印度或美國者。 

3.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二年後，最近二年

投資於股票總金額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平均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50%）

（含）。 

4.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等級

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

債券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三十（30%）（含）。 

5.本基金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惟投資非

投資等級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30%）（含）。

本基金所持有之其他投資等級債券，日後

若因信用評等機構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致

符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定義時，經理公司應

於檢視後三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

前述之比例限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資

標的、範圍及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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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四 前款所謂「非投資等級債券」係指信用評等

未達下列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

債券： 

1.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

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前述 1.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行

評等未達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或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

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

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

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

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規定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不在此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該受益

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

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上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等級或規定比例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若所投資之公債本身無信用評等等

級，則以該公債之國家信用評等等級為準

。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資

標的、範圍及策略

。 

十

四 

一 五 本基金投資之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券、本

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

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

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

或結構型債券。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之投資

標的、範圍及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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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一 六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

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述第三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

，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1.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發生重大政治性、經濟性且非預期

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

攻擊、天災等）、國內外金融市場（股市、

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法令政策變更（

如實施外匯管制、縮小單日跌停幅度等）

、不可抗力之情事，致影響該國或區域經

濟發展及金融市場安定之虞者。 

2.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資

金。 

3.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單日變動

三十個基點（Basis Point）（含）以上或

連續三個交易日累計變動五十個基點（含

）以上。 

4.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貨幣單日兌美元或美元兌新臺

幣匯率漲跌幅達百分之五（5%）或連續三

個交易日匯率累計漲跌幅達百分之八（8%

）（含）以上者。 

5.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最近

六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

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10%）以上（含）。 

6.任一或合計投資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

分之二十（20%）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之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最近三十

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

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20%）以上（含）。 

十

四 

一 二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

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

金終止前一個月，或（由經理公司視其投資

策略自訂適當之特殊情形）。 

明訂本基金不受投

資策略限制之適用

情形。 

十

四 

一 七 俟前述第六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述第

三款之比例限制。 

十

四 

一 三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

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第一款之比例限

制。 

明訂本基金不受投

資策略限制適用情

形後之處理措施。 

十

四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

管機構）、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

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

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

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

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

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

四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

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

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

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

、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

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增列基金保管機構

得為銀行存款之存

放機構。 

十

四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

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

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十

四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

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

紀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

交割。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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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

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

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

證券經紀商。 

十

四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

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

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

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

商之佣金不得高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爰酌修文字。 

十

四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含無

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十

四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

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增列公司債或金融

債券之涵蓋範圍。 

十

四 

六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投資於應急可轉換債

券（CoCo Bond）及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

（TLAC Bond），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

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金管會 111 年

8 月 15 日金管證投

字 第 11103823133

號函規定增列信用

評等規定；其後項

次調整。 

十

四 

六 一 經 S&P Global Ratings 評定，發行評等達

BB 級（含）以上或； 

十

四 

六 二 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發行

評等達 Ba2 級（含）以上者或； 

十

四 

六 三 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發行評等達

BB 級（含）以上者或； 

十

四 

六 四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發行評

等達 twBB 級（含）以上者或； 

十

四 

六 五 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評定，發行評等達 BB（twn）級

（含）以上者。 

十

四 

七  經理公司得於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

規定下，運用本基金資產從事下列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得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之標

的及範圍。 

十

四 

七 一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

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以交易人身分交易衍

生自有價證券、股價指數、利率、債券指數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期貨、選擇權

或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之證券相關商品

之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

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

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

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

四 

六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得運

用本基金從事      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

易。 

明訂本基金得為避

險需要或增加投資

效率之目的，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之標

的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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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七 二 經理公司得為避險需要之目的從事衍生自

信用相關金融商品交易，運用信用違約交換

指數(CDS Index，如 CDX 系列指數與 iTraxx

系列指數等)作為信用保護的買方，且與經

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

之交易對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利害關係

人外，並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之發行人信用評等等級： 

1.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

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

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A-3 級（含）

以上者或； 

2.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P-3 級（含）以上者

或； 

3.經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

務信用評等達 F3 級（含）以上者或；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 級（含）以上

者或； 

5.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上者。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得為避

險需要之目的，從

事衍生自信用相關

金融商品交易之標

的及範圍。 

十

四 

八  本基金為避免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幣值波動

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對於各種不同幣別

間之匯率避險方式如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從事各

種不同幣別間之交

易所運用的匯率避

險方式。 十

四 

八 一 經理公司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

交易、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外幣間

匯率避險等交易（Proxy Hedge）（含換匯、

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其價

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產之價值與

期間，並應符合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

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

規定； 

十

四 

八 二 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

直接購買銀行所提供之二種外幣間或一籃

子(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匯率之遠期

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 

十

四 

九 一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

櫃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股東身分

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經金管

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券及投資於

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不在此限

；所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及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轉換

為普通股者，應依經理公司所訂處置措施辦

理； 

十

四 

七 一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

櫃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股東身分

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經金管

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券，不在此限

； 

1.依據金管會 111

年 1月28日金管

證投字第 110036

56981 號令規定

，明定投資美國

Rule144A 債券相

關規範。 

2.依據金管會 111

年 8月15日金管

證投字第 111038

23133 號函規定

，增訂相關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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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九 二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

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十

四 

七 二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

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明訂國內之不得投

資標的。 

十

四 

九 五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

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

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

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十

四 

七 五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

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

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

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酌作內容調整。 

十

四 

九 六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

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含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或單位信託； 

十

四 

七 六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

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參照金管會 94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四字

第 0930158658 號

函所放寬之內容，

明訂本基金可投資

於與經理公司或與

經理公司有利害關

係公司所發行之「

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或單位信託」。 

十

四 

九 八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

票）、存託憑證（含 NVDR）及公司債（含次

順位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轉換公司債、

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或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投資

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0%）； 

十

四 

七 八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含次順位

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

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

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 

1.配合本基金投資

標的增訂文字。 

2.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 17 條規定

，酌作內容調整

。 

3.本基金得投資非

投資等級債券，

非投資等級債券

之債信評等已載

明於本條第一項

，爰刪除後段信

用評等相關規定

。 

十

四 

九 九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

票）、存託憑證（含 NVDR）之股份總額，不

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10%）；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

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存託憑證

（含 NVDR）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九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

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酌作內容調整。 

   【刪除範本本款條文】 十

四 

七 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該債

券應取具____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本基金得投資非投

資等級債券，非投

資等級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除後

段信用評等相關規

定；其後款次調整

。 

十

四 

九 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一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四 

九 十

一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

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1%

）； 

十

四 

七 十

二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

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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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九 十

二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

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

百分之三（3%）； 

十

四 

七 十

三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

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

百分之三； 

十

四 

九 十

四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受益憑證

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

值百分之九十（90%）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

憑證； 

十

四 

七 十

五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

投資於市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憑證； 

增列指數股票型基

金之英文縮寫及增

列比例表示方式。 

十

四 

九 十

五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70%）；投資

單一基金受益憑證之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二十（20%）；投資於期貨信託

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國內

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商品

ETF、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十

六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依據金管會 105 年

12 月 1日金管證投

字第 10500485095

號函，明定投資於

單一基金受益憑證

之上限；依據金管

會110年 3月 31日

金管證投字第 1100

335023B 號令，增

訂相關規範。 

十

四 

九 十

六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

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

分之十（10%）；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

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

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20%）； 

十

四 

七 十

七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

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

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

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四 

九 十

七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30%），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

或金管會另有規定或命令者，不在此限； 

十

四 

七 十

八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者，不

在此限； 

依據金管會 106 年

6 月 13日金管證投

字第 1060021266

號函，修訂投資外

國股票於單一證券

商之下單限制。 

十

四 

九 十

九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十（20%）時，除指數股票型

基金（ETF）外，投資於所屬集團管理之基

金受益憑證，集團基金受益憑證之經理費應

退還百分之五十（50%），且投資經理公司本

身及集團之基金受益憑證不得收取申購或

買回費；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金管會 105 年

12 月 1日金管證投

字第 10500485095

號函，增訂相關規

範。 

十

四 

九 二

十

一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

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但投資於基金受

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十

四 

七 二

十

一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

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依「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酌作內容

調整，並增列比例

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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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九 二

十

二 

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

順位金融債券、應急可轉換債券（CoCo Bond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10%）；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

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10%）；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內次順

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10%）；投資於應急可轉換

債券（CoCo Bond）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投資

於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二十（20％）； 

十

四 

七 二

十

二 

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

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

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

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

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

定等級以上者； 

1.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 17 條規定

，酌作內容調整

。 

2.本基金得投資非

投資等級債券，

非投資等級債券

之債信評等已載

明於本條第一項

，爰刪除後段信

用評等相關規定

。 

3.依據金管會 111

年 8月15日金管

證投字第 111038

23133 號函規定

，增訂相關內容

。 

十

四 

九 二

十

三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

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10%），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

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

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二

十

三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

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組織

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

額之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四 

九 二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亦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二

十

四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另本基金得投資

非投資等級債券，

非投資等級債券之

債信評等已載明於

本條第一項，爰刪

除後段信用評等相

關規定。 

十

四 

九 二

十

五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

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

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二

十

五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

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

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另本基金得非投

資等級債券，非投

資等級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除後

段信用評等相關規

定。 

十

四 

九 二

十

七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二

十

七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應符合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四 

九 二

十

八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二

十

八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

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另本基金得非投

資等級債券，非投

資等級債券之債信

評等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除後

段信用評等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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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九 二

十

九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10%）； 

十

四 

七 二

十

九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四 

九 三

十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

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

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0%）； 

十

四 

七 三

十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

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

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四 

九 三

十

二 

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得不

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之限

制，其投資總金額不得高過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五（15%）；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金管會 111 年

1 月 28日金管證投

字第 11003656981

號令規定，明定投

資美國 Rule144A

比例限制；其後款

次調整。 

十

四 

九 三

十

三 

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應符合

下列規定： 

1.每一基金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

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五（5%）； 

2.每一基金投資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

證其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應與所持有

該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之標的證

券發行公司發行之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

託憑證所表彰之股份）合併計算，不得超

過該標的證券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

分之十（10%）； 

3.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其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應

與所持有該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

之標的證券公司發行之股票（含承銷股票

及存託憑證所表彰之股份）合併計算，不

得超過該標的證券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百分之十（10%）； 

4.惟認購權證、認股權憑證與認售權證之股

份總額得相互沖抵（Netting），以合併計

算得投資之比率上限。 

   【範本無相關內容】 依據金管會 110 年

3 月 31日金管證投

字第 1100335023B

號令規定，增訂投

資認購(售)權證及

認股權憑證之限制

。 

十

四 

九 三

十

四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0 條第 1項第 1

9 款內容增訂。 

十

四 

十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款、第十二款

、第十六款及第三十三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

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十

四 

八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款、第十三款

及第十七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

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期貨信託基金；第二十四款及第二十五款不

包括經金管會核定為短期票券之金額。 

經理公司未經營期

貨信託基金業務，

故刪除相關內容，

另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 15 條之內容，

刪除短期票券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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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四 

十 

一 

 第九項第八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四款至第十

七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一款至第二十五款

、第二十七款至第三十款、第三十二款及第

三十三款規定比例、金額、範圍及信用評等

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十

四 

九  第七項（八）至第（九）款、第（十一）至

第（十三）款、第（十五）至第（十八）款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款及第（二

十七）款至第（三十）款規定比例之限制，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 

1.配合本契約第 14

條第 9 項所涉及

比例及金額限制

之款次，酌作款

次調整。 

2.相關比例或金額

當法令有修正者

，從其修正後法

令規定。 

十

四 

十

二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九項各款禁止規

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

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九項禁止規定之情

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

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

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十

四 

十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項各款禁止規

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

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規定之情

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

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

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酌作內容調整。 

十

五 

一  本基金 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及 NA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

入基金資產，不予分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 A 類型

及 NA 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收益，不予

分配；其後項次調

整。 

十

五 

二  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分別依

其計價類別就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除大陸

地區外）所得之現金股利、利息收入、子基

金收益分配、ETF 收益分配，扣除本基金應

負擔之費用後，為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

外（除大陸地區外）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

已實現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後

餘額如為正數時，亦得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得依該

孳息收入情況，於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三個

月後，每月依本條第四項規定之時間，決定

應分配之收益金額，並按月進行收益分配。

當月可分配收益其剩餘未分配部分，可併入

次月可分配收益。 

十

五 

一  本基金投資所得之現金股利、利息收入、收

益平準金、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

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用後，為

可分配收益。 

明訂本基金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可分配收益來源。 

十

五 

二  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分配收益

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經理公司不

予分配，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

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之

可分配收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與取得有年

度之間隔，或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益，

於取得時分配之。 

已併入本契約第 15

條第 2項規定。 

十

五 

三  本基金各分配收益類別受益權單位每月提

供收益分配，各分配收益類別受益權單位配

息可能涉及本金，每月分配之金額並非一定

相同。如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

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皆可隨時修正

收益分配金額。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金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可

分配金額範圍，其

後項次調整。 

十

五 

四  本基金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

收益之分配，經經理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應於每月結束後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分

配之。收益分配之停止變更受益人名簿記載

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理公司於期前公告。 

十

五 

三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該會計年度

結束後，翌年__月第__個營業日分配之，停

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日

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明訂本基金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收

益分配之時間。 

十

五 

五  本基金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進

行分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

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即得進行分配。 

十

五 

四  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

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倘可分配收益未涉及資本利得，得以簽證

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進行分配。） 

配合本基金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

修正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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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五 

六  每次分配之總金額，應由基金保管機構以「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金可分配收益專

戶」之名義存入獨立帳戶，不再視為本基金

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分別依其

計價類別併入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 

十

五 

五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______平衡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

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

，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明訂本基金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配

息專戶名稱。 

十

五 

七  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

，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行在外之各分配

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總數平均分配，收益分

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但各分

配收益類別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壹

仟元（含）時、各分配收益類別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受益人，每月收益分配之應分配金

額未達美元伍拾元（含）時，受益人同意授

權經理公司以該收益分配金額再申購本基

金相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該等收益分配

金額再申購本基金之手續費為零；惟受益人

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

富管理專戶、投資型保單方式申購本基金或

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得不受此限。經理公司

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金額、地點、

時間及給付方式。 

十

五 

六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

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

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

給付方式。 

明訂本基金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

收益分配金額未達

一定門檻時，受益

人應同意授權以該

金額再進行申購。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一點八（1.8％）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____（____％）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除

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

，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債券及其他

固定收益證券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

減半計收。 

明訂本基金之經理

費率。 

十

六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六（0.26％）之比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十

六 

二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 _％）之比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

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之比率，加

上每筆交割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整，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明訂本基金之保管

費率及其範圍。 

十

六 

三  前述第一項及第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

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十

六 

三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

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酌作內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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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

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

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惟受益人請求部分買回時

，該次請求買回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數如

不足壹拾個受益權單位，或買回後剩餘之美

元計價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

及壹拾個單位者，除透過金融機構以特定金

錢信託專戶、保險公司以投資型保單受託信

託專戶買回本基金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

，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

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

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基金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

，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

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

售文件充分揭露。 

十

七 

一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_ _日後，受益人得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

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

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

證之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____單位者，不

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

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

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明訂本基金買回開

始日、受理買回申

請時間及受益憑證

部份買回受益權單

位數之限制。 

十

七 

二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一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

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計算之。 

十

七 

二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

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修訂相關內容。 

十

七 

三  NA類型各計價類別及NB類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扣除買回費用及遞延手續費。其他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不適用遞延手續費。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增訂相關內容，

其後項次調整。 

十

七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買回費用（含受益人

進行短線交易部份）最高不得超過該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一（1%），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

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十

七 

三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

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__，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

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

產。 

配合本基金包含各

類型之受益權單位

，修訂相關內容。 

十

七 

五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10%）。 

十

七 

四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十

七 

七  因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

人僅得向經理公司經登記之營業處所或其

指定之代理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其受益權

單位數之變動，應由經理公司向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登錄。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本基金受益憑

證為無實體發行；

其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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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八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

提出買回新臺幣計價或外幣計價受益憑證

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

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

費用、反稀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

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

別給付之。 

十

七 

六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

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

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

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反稀釋費用、買回

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

費用。 

配合實務作業需求

，將買回付款日調

整為自受益人買回

受益憑證請求到達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給付之

。 

十

七 

九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

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金。 

十

七 

七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公司

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給付買回價金外，並應於受益人提出買回受

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

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換發。 

配合本基金受益憑

證為無實體發行，

刪除相關內容。 

十

七 

十

二 

 本基金依本條第一項，自首次募集日起九十

日後，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

買回價金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例時，該買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

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發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一定比率，並得由

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且得自該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比例及

反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相關計算方式，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併或

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使其權益者

，不得收取反稀釋費用。 

十

七 

十  本基金依本條第一項，自成立之日起__日後

，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合計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一定比例時，該買回之受益人應負擔反稀釋

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發

行價格或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__，並得由經

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且得自該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入

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比例及反

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相關計算方式，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併或清

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使其權益者，

不得收取反稀釋費。 

明訂本基金反稀釋

費用之收取條件，

並依據實務作業需

要，修訂相關內容

。 

十

八 

一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

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

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

五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十

八 

一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

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額，超過

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

四項第四款所訂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

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酌作內容調整。 

十

八 

二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

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

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十

八 

二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

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

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

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本契約第 17

條第 8 項買回價金

給付之調整，修訂

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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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八 

三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

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

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

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十

八 

三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

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

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

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

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

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之次一營業日

起七個營業日內交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

受益憑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

無實體發行，爰刪

除相關內容。 

十

九 

一 一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店頭市場

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十

九 

一 一 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外匯市場

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配合本契約第 1 條

21、22 項之定義所

述，酌作文字調整

。 

十

九 

二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

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

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十

九 

二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

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

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

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

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 

配合本契約第 17

條第 8 項買回價金

給付日期之調整，

修訂相關內容。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

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二

十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

價值。 

1.配合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特色，

明訂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方

式。 

2.配合「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金及外

幣計價基金問答

集」規定，明訂

採基準貨幣計算

基金資產價值及

外幣級別淨值換

算之依據，及所

存在之匯率換算

風險。 

二

十 

一 一 以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別基準貨幣之淨

資產價值為基礎，加計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淨申贖金額並按第本契約三十條第二項之

匯率換算款項為基準貨幣，得出以基準貨幣

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 

   【範本無相關內容】 

二

十 

一 二 計算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資產佔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總資產價值之

比例。 

   

二

十 

一 三 就計算日適用各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及

費用，依上述（二）之比例計算分別加減之

。 

   

二

十 

一 四 加減專屬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損益後，得出

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別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加總後得出本基金整體淨資產價值

。 

   

二

十 

一 五 上述各類別淨資產價值按本契約第三十條

第二項之匯率換算後，得出以各自計價貨幣

呈現之各類別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二

十 

二  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

日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

益權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及各計價

貨幣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及外幣計

價基金問答集」規

定，明訂不同計價

貨幣之受益權單位

將存在匯率換算風

險；其後項次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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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四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

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

司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一「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

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

價證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計算日）。 

二

十 

三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

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內外資產之評價

方式。 

二

十 

五  本基金投資於國外之有價證券，其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應依計算日臺北時間上午十時前

，經理公司可收到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

值，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配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方式。 

二

十 

五 一 股票及存託憑證： 

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

取得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

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

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經

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股票及

存託憑證」時，淨

資產價值之計算方

式。 

二

十 

五 二 債券： 

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由彭博資訊（

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

提供可取得之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

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

公平價格者，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

公平價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債券」

時，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方式。 

二

十 

五 三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1.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自

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

集團（LSEG）取得各證券交易市場或店頭

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者，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之規定辦理。 

2.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序

以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各基金管

理機構所提供之最近淨值為準。持有暫停

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

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

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最近淨值

計算。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投

資單位」時，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方式

。 

二

十 

五 四 證券相關商品：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依

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

所集團（LSEG）取得最近收盤價或結算價為

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依序自彭博資

訊（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

）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證券相

關商品」時，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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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五 遠期外匯合約： 

以計算日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

前一營業日結算匯率為準。如計算日無法取

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提供之結算匯率

時，以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所提供

之結算匯率為準。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外匯市

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

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遠期外

匯合約」時，淨資

產價值之計算方式

。 

二

十 

六  持有前述以外之國外有價證券依「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或相關法令

規定計算之。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投資於

國外資產時，淨資

產價值計算方式之

法源依據修正時，

從其規定。 

二

十

一 

一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

下小數第四位。 

二

十

一 

一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分，不滿壹分者，四捨

五入。 

明訂各類別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準據。 

二

十

一 

二  本基金因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七項為清算

分配或因終止本契約而結算本基金專戶餘

額之需求者，不受前項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

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之

限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使本基金最後餘

額能全部回歸受益

人並平均分配完畢

，故增訂「最後結

算每一受益人可獲

取之淨值」不受本

條第一項所訂「計

算至各該計價幣別

「元」以下小數第

四位」之限制；其

後項次調整。 

二

十

一 

三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二

十

一 

二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一 

四  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

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

售價格。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部分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方式。 

二

十

四 

一 五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幣

壹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

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於計

算前述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金額時，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第三十條第二項

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之受益

權單位合併計算； 

二

十

四 

一 五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

值低於新臺幣壹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

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

契約者；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臺幣

作為基準貨幣。 

   【刪除範本本項條文】 二

十

四 

二  前項第（五）款所定契約終止標準，於 109  

年 9  月 30  日前，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伍仟

萬元。 

本基金不適用此項

規定，爰刪除之；

其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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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

司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

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

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

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二

十

五 

二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

司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

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

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

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清算人。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五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

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

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

構之職務。 

二

十

五 

三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

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

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

保管機構之職務。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五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一）了結現務； 

（二）處分資產； 

（三）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四）分派剩餘財產； 

（五）其他清算事項。 

二

十

五 

五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一）了結現務。 

（二）處分資產。 

（三）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四）分派剩餘財產。 

（五）其他清算事項。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五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

，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

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

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

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總數、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

、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

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二

十

五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

，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

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

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

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

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

知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包含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修訂相關內容。 

二

十

五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

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並

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同

意之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

訊。 

二

十

五 

八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本

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增列「送達」受益

人之方式，酌作內

容調整。 

二

十

五 

九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

址。 

二

十

六 

一  各分配收益類別受益權單位受益人之收益

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基金。 

二

十

六 

一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

基金。 

配合本基金包含各

類型之受益權單位

，修訂相關內容。 

二

十

七 

一  經理公司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

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備置最新受益人名簿壹

份。 

二

十

七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

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

受益人名簿壹份。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修訂相關內容。 

二

十

八 

二  前項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之受益人，係指繼

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數總和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

發行在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加總百分之

三（3%）以上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屬

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前項之受益

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

，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

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之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總數百分之三（3%）以上之受益人。 

二

十

八 

二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

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

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1.配合本基金受益

權單位為各類型

，爰酌修文字。 

2.明訂關於特定類

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召開受益人

會議之受益人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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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八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本契約另有

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修正本契約者，但本契約另有訂定或

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

權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

，不在此限； 

（二）更換經理公司者； 

（三）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四）終止本契約者； 

（五）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 

（六）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

圍； 

（七）其他法令、本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

示事項者。 

二

十

八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本契約另有

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修正本契約者，但本契約另有訂定或

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

權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

，不在此限。 

（二）更換經理公司者。 

（三）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四）終止本契約者。 

（五）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 

（六）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

圍。 

（七）其他法令、本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

示事項者。 

酌作內容調整。 

二

十

八 

五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已發行在外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數總和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

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

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

席並行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

經持有代表已發行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

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二

十

八 

五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

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

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依據「含新臺幣多

幣別基金及外幣計

價基金問答集」規

定，明訂全體基金

受益人會議或跨級

別受益人會議之權

數計算方式。 

二

十

九 

一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

帳務，以基準貨幣（即新臺幣）為記帳單位

。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記帳貨

幣為新臺幣，其後

項次調整。 

三

十 

一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

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基準貨

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

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不在此限。 

三

十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

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修訂相關內容。 

三

十 

二  本基金國外資產之匯兌轉換，含每日本基金

資產價值計算及各外幣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值換算，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

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各

外幣對美元之匯率將外幣換算為美元，再按

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北時間下午四點台北

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所示美元對新臺幣

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資產於

不同幣值間之換算

標準。 

三

十 

三  若無法取得前項所示下午四點各外幣對美

元之匯率時，則以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之最近匯率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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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三

十 

四  若第二項所述臺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之外匯交易方式變更為全天候交易而無美

元對新臺幣收盤匯率時，則依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示之計算日前一營業日，臺

北時間下午四點美元對新臺幣之匯率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三

十 

五  若計算日無外匯匯率時，以最近營業日之外

匯收盤價格為準。 

   【範本無相關內容】 

三

十

一 

一 二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各分配收

益類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三

十

一 

一 二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修訂相關內容。 

三

十

一 

二 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三

十

一 

二 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修訂相關內容。 

三

十

一 

二 四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

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

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

百分之一（1％）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三

十

一 

二 四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

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

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

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比例等。 

增列比例表示方式

。 

三

十

一 

二 八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訂之

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

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三

十

一 

二 八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

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

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酌作內容調整。 

三

十

一 

三 一 通知： 

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或依受

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

為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受益

人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

絡資訊變更時，受益人應即向經理公司或事

務代理機構辦理變更登記，否則經理公司或

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

益人原所載之地址或受益人原同意之傳真

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聯絡資訊視為依

法送達。 

三

十

一 

三 一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

；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

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明訂受益人同意之

通知方式以登錄於

經理公司受益人名

簿之資料或受益人

同意之方式為準。 

三

十

一 

三 二 公告： 

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

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

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

以顯著方式揭露。 

三

十

一 

三 二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

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

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

以顯著方式揭露。 

酌作內容調整。 

三

十

一 

四 三 同時以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示方式送達

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

十

一 

四 三 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

發生者為送達日。 

酌作內容調整。 

三

十

一 

六  依本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應公布之內

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明訂本基金應公告

內容及比例之事項

，得依法令規定逕

行調整。 

三

十

二 

四  關於本基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交易程序

及國外資產之保管、登記相關事宜，應依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之規定。 

   【範本無相關內容】 本基金投資國內外

，增列應遵循之相

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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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條 項 款 開放式平衡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三

十

四 

  本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

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

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

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三

十

四 

  本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

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

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

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

金管會之核准。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酌作內容修正。 

三

十

六 

一  本契約自金管會申報生效之日起生效。 三

十

六 

一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之日起生效。 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處理準

則」第 12 條規定，

本基金採申報生效

制，爰修訂相關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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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金管會 114 年 3 月 11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1041 號函核准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

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

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本。另，

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

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

淨資產價值為準。 

五、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

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

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

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

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

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

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

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

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營

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

近期依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以該收盤價

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

股票價格至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

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

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

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量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曆月之每一營業日平

均成交量，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

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量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自該

股票之成交量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

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量、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

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

附 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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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俟出

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之

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

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

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合併

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

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

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

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上

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

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

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

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者。 

（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賣股

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

（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

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

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提出

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依相

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

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

款 1 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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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

債處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以

計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

之利息為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

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

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殖利率作比

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含）區

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

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

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

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依

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

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

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

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

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

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最後

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

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

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

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殖利率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

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

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A.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年期不同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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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

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

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

下： 

（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之

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

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

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

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

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信

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

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進

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

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中

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市場價

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

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

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

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格、

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

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

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

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

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

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

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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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者，依

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

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

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

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者：

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券，

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 家

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 

2.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於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

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

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

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

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

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

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

值。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

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

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

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

匯率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

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

匯率代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格為

準。 

九、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

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以出售或估價

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第四條至第十二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139 

 

條規定。 

    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持有上述資產，經理公司應於將基金持有資產評價為零後，即時將受影響之

基金淨資產價值及上述資產後續處理方式等資訊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公告並通知受益人，並應

於上述資產處理完成前，每年定期公告資產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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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金管會 114 年 2 月 19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59053 號函核准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度、時

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

過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

動處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

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

應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

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

則如下： 

(一)淨值低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

由基金資產補足受益人

所遭受之損失$200，以

維持正確的基金資產價

值。 

(二)淨值高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位數。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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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當淨值

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

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

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800。 

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

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贖

回款而使基金受有損失

部分，對基金資產進行

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

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

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

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

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

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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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國地區經濟環境之簡要說明】 

印   度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１．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14 億 286 萬人（2023） 面積 316 萬 6,414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 兆 3,800 億（2023） 經濟成長率 7.7%（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5.55%（2023/12） 失業率 8.0%（2023） 

幣制 單位：盧比 外匯存底 5,989.1 億(2023)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黃金、未加工鑽石、煤礦、液化天然氣、通訊器具、棕櫚

油、銅礦、銀、汽油、資料自動處理機、燃油柴油、船舶、汽車零配件、

航空器等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瑞士、印尼、韓國、

德國、伊拉克、澳洲 

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鑽石、銀製品、醫藥製劑、稻米、小客車、棉紗、冷凍禽

肉、汽車零組件、棉花、飛機及航空器、冷凍蝦、黃金、行動電話等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香港、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英

國、德國、斯里蘭卡、孟加拉等 

印度經濟產業多元化，涵蓋農業、手工藝、紡織以至服務業。雖然印度三分二人口仍

然直接或間接依靠農業維生，近年來服務業增長迅速，日益重要。印度憑藉資訊科技

及大量受過教育並懂得英語的青年，發展成為全球企業將客戶服務和技術支援等「後

勤工序」外派的中心。印度成為軟體及金融技術人員的「輸出國」，其他行業如製造

業、製藥、生物科技、電訊、造船、航空和旅遊的發展潛力也十分龐大。 

20 世紀初，印度人口僅 11.4%居住在城市中，到了 1960 年代提升到 18%。隨著工商

業在 1970 年代起逐漸起飛，人口都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

截至 2015 年為止，印度城鎮都市化比例已經提升到 33%，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城

鎮都市化率在 2015 年已達 54.0%，並將於 2050 年達到 66.4%，預計屆時印度城市

人口也才占總人口 50%。由於印度基礎設施尚待提升、城市化程度低，制約著印度的

各方面發展，這些問題亟待解決。因此在印度的發展中這些都將是重點項目，將具有

非常大的市場潛力。 

(2)主要產業概況 

金融服務業 

從現有金融公司快速成長與更多新的投資公司進入市場角度來看，印度的金融服務業

正快速成長，該產業業者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非銀行金融公司、合作社、養老

基金、共同基金和其他較小的金融實體；銀行業監管機構允許新的業者加入，例如支

付銀行，從而增加該產業新型態業者，但印度的金融產業主要業者仍是銀行、商業銀

行。政府已針對印度金融產業進行數項改革，以更開放、法規化和加強該產業，印度

政府和印度儲備銀行(RBI)採取了各種措施，以便利中小微型企業(MSMEs)獲得融資，

這些措施包括增加針對微型和小型企業的信貸擔保基金計劃，向銀行發布有關抵押要

求的指南以及設立微型企業發展與再融資機構(MUDRA)，在公私部門的共同努力下，

印度已是世界上最活躍的資本市場之一。 

附 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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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工業 

莫迪政府提出印度製造政策，鼓勵外商至印度投資製造；更規劃 2030 年全面使用電

動車，帶動汽機車產業製程的轉變。印度汽車產業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新的廢

氣排放標準(Bharat Stage VI)及安全規範，另外在行動數位化趨勢下對汽車電子需求

和數位安全防護需求，印度汽車產業亦需加快產品發展、提升品質、減少研發時間等

挑戰以跟上工業4.0模擬與數位化生產。目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機動車輛生產國之一，

占全國 GDP 總量的 7%以上。印度有龐大的汽機車及零配件市場，預估至 2026 年產

業產值將大幅成長，計汽機車達 2,828 億美元、零配件 1,000 億美元。以全球每千人

平均擁有 182 輛汽車推估，印度汽車市場最少有八倍成長空間，各大汽機車及零配件

製造商紛紛加大投資以擴充產能。 

資通訊業 

近年印度已成為全球電子產品成長最快速之市場，帶動半導體、電子產品、消費性電

子產品、電腦 暨週邊產品等龐大市場需求量。惟印度本土電子廠商競爭力有限，多

數電子產品均需仰賴進口，鑒於印度電子產品進口 金額持續擴大，甚至在 2020 年

有可能超越石油成為印度最大進口項目，目前預計印度的資通訊產業至 2020 年財會

年度市值預估 1,910 億美元，而且預計 2025 年可達 3500 億美元，因此，印度政府已

將發展國內電子製造業列為重點政策，2020 年推出一項 67 億美元的計劃促進印度智

慧手機出口，也跟蘋果公司達成協議，將逐步將蘋果在中國大陸的供應鏈轉移至印

度。 

２．國家債信評等 

BBB- (標準普爾信評) 

３．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外資管制嚴格且規定繁瑣，國外匯入印度不限制，但匯出款受嚴格管制，外國人在印度開

立各種銀行帳戶都受央行管制。 

４．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年度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2021 76.21 72.34 74.51 

2022 83.04 73.76 82.74 

2023 83.49 80.99 83.17 

資料來源：Bloomberg 

 

(二)主要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１.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市場發行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量 

金 額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印度國家證券

交易所 
2,168 2,370 3,387.4 4,340.0 7,043 7,200 472 559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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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券市場交易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 

股票（十億美元） 債券（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孟買證券交易所 60,840 72,240 1,687 1,945 203 134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孟買證券交易所 49.81 44.81 24.43 24.90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３．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1)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發行上市說明書，提供充份資訊以供投資人對該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

以及投資人對於附屬於該股票的權利能有所了解，並作出正確判斷，持股比例超過5%

須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2) 上市公司須依規定按年度公佈經會計師審核之年報，並按季公佈季報。 

４．證券交易方式 

(1) 交易所：孟買證券交易所。 

(2) 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9：55-15：30。 

(3) 交易作業：透過 EQOS電子交易系統輔助。 

(4) 交割制度：買賣在成交後第2個營業日交割。印度證券交易管理局自2008.4.21起要求法

人投資亦須適用「交割保證金制度」，所有在當地證券市場之買賣交易均需提存交割保

證金（金額依該局交易當日之公告，最高可達交易金額之全額）。故本基金於當地之投

資亦須依規定另行繳納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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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一)投資地區經濟環境說明 

1．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概況 

人口 3 億 3,580 萬人 (2023) 面積 983 萬 3,52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5.44 兆美元 (2023) 經濟成長率 2.5% (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3.4% (2023) 失業率 3.7% (2023/12) 

幣制 美元 (USD) 外匯存底 2,451 億美元 (2023) 

主要進口項目 
原油、電腦設備及零件、運輸設備、化學產品、機械、雜項製成品、初級金屬製

品、石油及煤碳產品、成衣製品、電子設備及零組件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國、越南、南韓、愛爾蘭、瑞士、印度、

台灣、義大利、英國、馬來西亞、法國 

主要出口項目 
運輸設備、電腦及電子產品、化學產品、機械、石油及煤碳產品、農產品、初級

金屬製品、雜項製成品、食品、石油及提煉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 

主要出口市場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德國、英國、荷蘭、巴西、印度、台

灣、新加坡、比利時、香港、法國 

美國是全球前三、且最重要的經濟體。美國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

以及商業服務業佔GDP占最大比重，且多項服務業均處於世界領導地位，紐約不僅是全

國第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更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金融、航運和服務中心。美國擁有豐富

的礦產資源，包括頁岩氣、黃金和鈾等，但許多能源供應目前仍依賴於外國進口。美國

是全球最大的農業出口國之一，主要農產品包括了玉米、小麥、糖和煙草，中西部大平

原地區驚人的農業產量使其被譽為「世界糧倉」。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是毗鄰的加拿大、

中國、墨西哥和日本。 

 (2)主要產業概況 

消費性電子：電子業輕薄短小及移動性訴求不變，蘋果電腦 i-Phone 新世代產品持續

引領風騷，低電壓電子產品亦將引領另一波時尚消費電子用品的熱潮。 

零售業：經濟衰退與高失業率影響相對抑制高價品的消費，但相對上，折扣零售商的

業績所受影響較輕微。預期零售業績將緩步回升。 

汽車業：美國三大車廠皆受金融風暴衝擊下面臨重整命運，所幸美國政府介入及透過

合併方式，逐漸走出低潮期，未來無論在產值、平均每位員工生產力上勢必更具有效率

。 

電腦軟硬體相關產業：全球 IT 支出增加主要受到電子數位業務、區塊鏈技術（

Blockchain），物聯網（IoT）以及從大數據發展到 AI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技術開發等的推動。電腦硬體產業雖然在個人電腦外型上（如 2 合 1 式、可拆卸式）

有重大突破，功能上也結合許多創新因素（如超輕筆記型電腦，以及更長的電池壽命等

技術改進），還是不足以推動整體個人電腦市場成長，全球個人電腦市場銷售量已多年

呈下滑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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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業：就需求面部分而言，諸如中國、印度及中東等新興國家經濟持續高度成長將

是維持原油需求強勁之主要動力，加上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需求亦相當穩定，就供

給面來看，隨著全球可新開發的油田逐漸減少、以及原有的油田產能逐漸枯竭，均將使

石油供給見頂，能源供給仍處於較為緊縮的狀態，供需不平衡將造成油價可能持續在高

檔震盪。 

○6 生技製藥業：近年來生技業能夠有如此快速的發展，主要歸功於四大因素：第一、生

物科技相關的技術開發有長足的進步；其次，審查流程的簡化與批准上市的生物技術藥

物越來越多；第三，生物技術藥物具有較小的毒副作用和確切的療效；第四，生物技術

藥物的高附加值。儘管發展迅速，但生物製藥產業在全球發展卻極不平衡。美國前五大

生技製藥公司，Pfizer、Johnson & Johnson、Amgen、Genetech、Merck，產值佔全

球生技產業過半，且主導全球生技產業發展。 

2．國家債信評等 

AAA (惠譽信評) 

3．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美國政府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任何資金均可自由匯入匯出。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數量 

債券總市值 

（十億美元）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紐約證交所 2,535 2,272 22,766 25,564 10,458 10,558 13,443 14,543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 

(2)證券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道瓊工業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平均日成交量)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紐約證交所 33,147.25 37,689.54 28,011 26,360 913 1,014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SIFMA、CBONDS 

２．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22 2023 2022 2023 

紐約證交所 131 103 25.69 25.03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3．市場資訊揭露效率說明 

美國證券市場相當重視資訊透明度。1933年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註冊，且公開發

行新股須向證券管理委員會提出註冊申請報告書。1934年補充規定，依法註冊之公開發行

公司，以及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必須製作各種定期及臨時報告書，以充分公開資訊。

此外，徵求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書亦必須對股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關係人應申報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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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數，而持股有所變動亦應申報。另經由公開標購取得公司控制權，亦必須公開相關資訊。

在美國證管會嚴格規定下，美國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公告眾多資訊，為增加公開資料之效用，

並方便投資人閱讀，近年來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已統一各項必須公告之項目，建立相關之

申報書，使申報的格式及處理標準趨於一致。 

４．證券交易方式 

(1)股票交易方式 

a.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最具代表性。 

b.交易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 ~16:00。 

c.交易制度：紐約證券交易所與美國證券交易所採用傳統的人工撮合；店頭市場採用電

腦系統化撮合。 

d.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三個營業日內。 

(2)美國公債交易方式 

a.交易市場：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公債次級市場交易係透過銀行及經紀商，並由約 38 家

承銷公債及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直接交易的主要經紀商負責市場維持，除提供市場

流動性，主要經紀商也提供 Fed 執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管道。 

b.交易時間：二十四小時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交易。 

c.交易方式：除了以店頭交易（Over the Counters）方式進行買賣外，美國公債在紐約

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以供只購買「上市」證券的海外投資人交易。 

d.交割制度：成交日後第三個營業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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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外 證 券 化 商 品 

(一)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 

1.簡介 

不動產資產信託係不動產所有權人或不動產相關權利人，將其不動產所有權或相關權利信託

予受託機構，並以該等權利為擔保標的，再對外募集資金而成立之信託。換言之，不動產資

產信託對外發行債券形式之有價證券，業主（委託人）須定期還本。不動產資產信託之性質

與公司債相似，投資人之收益系依債券發行時所約定之利率而定，其獲利較為固定惟不得請

求分配股利。不動產資產信託證券化於國外已行之有年，屬於資產擔保證券融資的一種，其

主要目的及功能為提供不動產擁有人傳統融資管道以外的新的籌集資金的方式，讓擁有不動

產資產的業主得以透過證券化直接自資本市場投資人取得資金。與其相似的商品為不動產投

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不需先有不動產即可成立基金，再拿募

集款項去投資在不動產，同時其為股權性質，資金運用的機動性更高。 

2.市場概況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交易模式與一般債券相同，主要是在店頭市場（OTC）交易，透過

債券交易商議價成交。美國市場目前皆為 REITs 做為不動產證券化商品，而國內市場過去曾

發行 9 檔 REATs，主要在 2003 年發行，但目前皆已清算。 

(二)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 

1.簡介 

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由於有金融資產作為發行基礎，加上資產包裝和信用評等機構的參與，

提供一種風險性分散、流動性較高且收益穩定的投資工具。證券化標的資產來作區分，可分

為企業貸款債權、房屋貸款債權、現金卡債權、信用卡應收帳款、汽車貸款債權、一般企業

應收帳款、債券債權、租賃債權等。由於其以一群組債權為標的，數目通常有數十到數百筆，

並且經過嚴格的篩選，數量化模型的衡量，已達成適度風險分散的要求，尤其是影響資產品

質的重要條件，例如房貸中房屋擔保品地域的分配、企業貸款產業的分散，在證券化資產組

合中都會做出適當的分配。 

2.市場概況 

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背後的資產主要為抵押貸款（住房及商用不動產）、信用卡、汽車貸款、

學生貸款及貸款擔保貸款憑證（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CLO）等。金融資產證券化

商品交易模式與一般債券相同，主要是在店頭市場（OTC）交易，透過債券交易商議價成交。

因為利率環境轉變，全球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發行量近兩年有所停滯，2023 年全球新發行量

約 1.0 兆美元，較 2022 年 1.1 兆美元、2021 年 1.5 兆美元下滑，其中，北美 5,210 億美元、

歐洲 980 億美元、亞太 3,350 億，預期 2024 年發行量約與 2023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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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介紹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國際清算銀行(下簡稱 BIS)檢討其發生原因，於 2010 年提出新版

巴爾賽資本協定（下簡稱 Base III），為強化銀行資本結構，從嚴認列合格資本，對於第一類普通股

權益資本（Common Equity Tier 1，下簡稱 CET1）、額外第一類資本（Additional Tier 1，下簡稱 AT1）

及第二類資本（Tier 2，下簡稱 T2）均有嚴格規定。Base III 要求合格之資本必須具有損失吸收能力，

特定事件引發時，在請求紓困（Bail-out）之前，必須先將債務轉換為普通股或沖銷進行內部救助

（Bail-in)。 

目前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下簡稱 G-SIBs）及非系統性重要銀行為因應新的資本要求，已陸續

發行一定比例之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Bond，下簡稱 TLAC Bond）及

應急可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下簡稱 CoCo Bond），未來為回應監管要求和投資人

的期待，預期將持續藉此來擴充自身資本，是故，得以預見 TLAC Bond 及 CoCo Bond 之市場占比

將逐年成長，本基金投資組合配置於該等投資標的之必要性亦將隨之提升。 

一、CoCo Bond 

CoCo Bond 為金融海嘯後銀行所使用的籌資工具，在 Basel III 中，視其發行目的及觸發門檻之

高低，分別列入 AT1 或 T2。該等債券於危機發生時具備增強銀行自有資本之功能，根據 BIS 報告，

當銀行發生危機，造成資本適足率大幅下降，且低於某一特定水準時，透過發行之 CoCo Bond 轉換

為普通股，可增加銀行 CET1 以提升吸收損失能力，或將 CoCo Bond 本金全部或部分減損，降低銀

行負債規模，以提升償付能力，均可降低政府以納稅人資金進行援助之機率。 

CoCo Bond 的特性為「觸發類型（Trigger）」及「損失吸收機制（Loss Absorption Mechanism）」。

當 CoCo Bond 條款中設定之條件被觸發後，吸收損失機制就被啟動。此外，相較一般可轉換債券可

由投資人自行決定是否轉換，而投資人通常會於發行人股票價格高於履約價時進行轉換，然 CoCo 

Bond 並非由投資人主動轉換，而是觸發事件發生後強制轉換。 

(一)觸發類型 

1.機制型：常見之觸發條件為銀行資本充足比率低於某水平(常見之觸發水準為

CET1/RWA=5.125%及 7%)。依據發行目的及觸發門檻之高低，CoCo Bond 之類別分

為 AT1 CoCo Bond（High trigger CoCo Bond）及 T2 CoCo Bond（Low trigger CoCo 

Bond）。 

表一：AT1 CoCo Bond 與 T2 CoCo Bond 之比較 

 AT1 CoCo Bond T2 CoCo Bond 

觸發條件 較易觸及 較不易觸及 

投資人損失順位 僅次於股東 次於股東與 AT1 CoCo 

債息 可取消支付且非累積 不可取消支付債息 

到期日 永續債 具到期日 

贖回日 
發行人有贖回權，但贖回日

至少為發行 5 年後 
發行人有贖回權 

 

2.權衡型：又稱無法存續(point of non-viability，PONV）觸發機制，觸發條件為監管機構認為

CoCo Bond 發行人已達到無法繼續營運之時，故完全由監管機構權衡是否啟動損失

吸收機制，投資者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附  錄  八 



 

【群益印美戰略多重資產基金：首次募集】 

150 

 

(二)損失吸收機制 

1.轉換股權：依事先約定之股價進行轉換，或以觸發時之市價來決定可轉換之股數。 

2.本金減損：可能為全部、部分、暫時或永久之本金減損。 

二、TLAC Bond 

全球各國銀行監管機構代表組成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下簡稱 FSB），

為確保 G-SIBs 維持足夠的資本緩衝，當面臨金融危機發生倒閉風險時，能自行吸收損失並進行資

本重整，不致威脅到整個銀行體系，也不再由政府及納稅人買單，另方面亦減低銀行之間互相利用

短期借貸支持營運的風險，因此在 Basel Ⅲ架構下，建立 TLAC 新資本要求的管理框架，要求 G-SIBs

遵守該新資本規定以解決損失吸收能力之問題，TLAC Bond 係為因應新的資本要求而產生的債券，

其特性為「擴充資本」及「吸收損失」。 

（一）擴充資本 

FSB 於 2015 年 11 月確定 TLAC 新資本要求的管理框架，合格 TLAC 資本包含 CET1、AT1、

T2 及 TLAC Bond，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 FSB 的要求，G-SIBs 所持有合格 TLAC 資本必須

佔風險加權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s，下簡稱 RWA）的 16%，至 2022 年 1 月則增加到 RWA

的 18%。 

（二）吸收損失 

當發行人在發生營運困難時，其發行的 TLAC Bond 本金將會部份註銷或全部註銷，亦不排除

可能轉換為股權，來自行吸收損失進行內部紓困，並進行資本重整。 

（三）清償順位 

TLAC Bond 事實上並非新的固定收益商品，而僅在現行的債券發行條件上加上「資本緩衝」

條件，其清償順位非僅有次順位債券，亦不乏有主順位債券，銀行在債券發行結構上新增一等級

為「主順位無擔保非優先受償」（Senior Unsecured Non-Preferred debt）的債券，清償順位介於次

順位債務和傳統主順位無擔保債務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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